
消保法上郵購買賣業者締約前資訊告知問題之探討／93 

消保法上郵購買賣業者締約前資訊

告知問題之探討 

李英正*
 

壹、資訊對契約締約之作用 

貳、締約前資訊告知義務之理論依據 

參、締約前資訊告知義務之法律性質 

肆、消保法之規範 

伍、結論 

 

壹、資訊對契約締約之作用 

在交易市場上，對於為交易標的之商品（或服務）與相關交易資訊之認知，

企業經營者（賣方）常擁有比消費者（買方）更多之資訊。是以，一交易行為之

活動往往涉及不同立場之當事人雙方，當一方無法完全瞭解或預知另一方的重要

資訊時，對交易資訊之掌握與否即會影響雙方所為交易之決策行為。例如消費者

在購買汽車時，對汽車是否為泡水車或有其他零件瑕疵問題之資訊掌握與否，就

會影響到出價高低的意願，或是對於汽車市場行情資訊之瞭解，也會影響到對購

買汽車消費的評估與出價；而企業經營者對所出售的汽車為新車與瑕疵車之資訊

知之甚稔，其售價亦會有不同之價格。凡此皆為對於為交易標的之商品相關交易

資訊之認知與否，乃影響雙方所為商品交易價格決策之是例1。在交易市場上，為

                                                 
* 國立臺北大學法學博士，現任臺南市市場處處長。 
1 以交易價格為例，價格之比較是市場競爭的基本要素之一，至少價格是需要透明化；對

消費者思考決定交易而言，價格經常是一個焦點所在，價格資訊的不透明化，會導致市

場交易之失敗。參閱 Willem H. van Boom (2011),“Price Intransparency, Consumer Decision 

Making and European Consumer Law,”Journal of Consum Policy [Online], Vol. 34, No. 3, 

p.359. Available: http://www.springerlink.com/content/141850v6632x2440/ [2011/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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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之一的資訊搜集是須耗費成本去取得2，交易當事人間在交易締約過程中

，對於避免錯誤判斷的發生，「資訊」的有無或正確與否至關重要，昂貴的資訊成

本所引發的資訊不對稱現象將導致市場交易在實際運作上的無效率3。是以，資訊

對契約締結具有一定之影響。 

一、達成實質契約自由 

實質契約自由之目的乃是為達成私法自治以及公平正義，落實契約自由

原則之實質基礎－平等，於具體個案契約正義始能獲致實現；然落實之前提

必須是雙方當事人地位平等，如當事人雙方屬於事實上契約地位不平等，則

要達到上述之目的，有其困難之處；蓋契約自由肯定個人自主及自由選擇之

權利，本係市場經濟及社會進步發展下最重要的一環，契約既因當事人自由

意思的合致而訂立，其內容的妥當性，原則上固可因此而獲得保障；惟當事

人是否確能立於「平等」地位從事締約行為，係契約自由制度下應予考量之

問題，如一方當事人不得已而屈服於他方意思之下，訂立內容違反法令、公

序良俗或誠實信用則之契約，自非事理之平4。而交易市場資訊充分揭露，有

助契約地位弱勢之一方，減低交易成本，於締約過程中對於契約所訂條款內

容加以瞭解，提升磋商討價還價之能力與機會，而非只有對於契約條款內容

選擇「全盤接受」或「不接受」之不具實質契約自由情形可言。由此觀之，

交易市場資訊充分揭露有助實質契約自由之達成，以彌補消費者與業者間因

資訊地位不平等所造成契約地位上不公平之情形。 

二、調和資訊不對稱地位之利害關係 

（一）資訊不對稱之意義 

在交易市場上消費者相對於企業經營者而言，對於交易的相關資

訊少有完整或是無錯誤，企業經營者往往較消費者擁有更多的交易資

訊。當交易當事人一方無法完全瞭解或得知他方當事人之重要資訊時

                                                 
2 Cento G. Veljanovski, Economic Principles of Law, Leide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25.（2007）Douglas G. Baird, Economics of Contract Law, Cheltenham, UKNorthampton, 

MA : Edward Elgar, p.33.（2007） 
3 王文宇，金融法，元照出版，2001年 5月，頁 99-100。 
4 參照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65號民事判決。 

http://info.lib.mcu.edu.tw/spydus/search.asp?http://lib1.lib.mcu.edu.tw/cgi-bin/spydus?PG_NAME=SEL&UMODE=SING&ULG=CHI&UCODE=BIG5&BR_FLAG=0&TP1=WEB.TI&S_KIND=B&SEARCH1=Economics%20of%20contract%20law&PG_LINE=10&PG_NO=1&SR_BR=&USERID=


消保法上郵購買賣業者締約前資訊告知問題之探討／95 

，交易雙方對交易資訊有很大的差異，資訊之欠缺或不足將影響一些

交易無法成立，資訊優勢之一方則藉由優勢的資訊來影響資訊劣勢之

一方，因此交易市場無法達到最有效率的狀態，交易雙方的交易決策

行為就存在資訊不對稱之情形。 

資訊不對稱一詞源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George Akerlof，於其

1971年所發表之「檸檬市場(The Market for Lemons)」著作中，針對1970

年美國普遍的中古車交易所提出的「酸梨子」市場，簡言之就是留在

樹上沒採的都是酸梨子，甜的早被採光了。在中古車市場中，壞車當

道好車不來。因為市場存在資訊不均衡之情形，舊車的資訊不對稱問

題非常嚴重，只有車主最瞭解自己車子的性能狀況，交易時車主通常

會隱瞞車子的缺點，買方雖可實地測試瞭解，惟仍不能確實掌握舊車

的所有優劣狀況。買方則因為資訊不對稱之存在，只能以市場車子平

均品質為基準，決定自己願意付出的價格。對於賣方而言，如果把高

於平均品質的車子以買方願付的價格賣出，就會遭致損失，於是品質

較好的車子反被賣方留下來，市場上只出現一些品質較差的車子，發

生「劣幣驅逐良幣」的問題，這種資訊優勢與劣勢之差異阻礙了交易

之進行，甚至無法交易5。 

（二）資訊不對稱之後果 

在交易市場上，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因有資訊不對稱存在之情形

，往往因此而產生逆選擇與道德風險之問題，茲說明如次： 

1.逆選擇 

消費者在市場上面對提供不同商品或服務品質之企業經營者，

由於消費者對於交易的相關資訊少有完整或是無錯誤，雙方處於資

訊不對稱之地位，資訊優勢之業者可能會隱瞞交易標的之相關資訊

，利用對處於資訊劣勢、資訊缺乏之消費者，而以品質較差商品或

提供之服務充當品質較高商品或提供之服務而獲得較高的利益。當

                                                 
5 王春源、錢淑芬編著，資訊經濟學，國立空中大學出版，2001 年 2 月，頁 139。矢野誠，

法と經濟學：市場の質と日本經濟，東京大學出版會，2007 年 2月，頁 269。Avery Wiener 

Katz, Foundations of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Law, 影印本, 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p.265.

（ 2005）鍾谷蘭，樹上剩的都是酸梨子，參見  http://s7617921.blogspot.com/2008 

09/blog-post_02.html（last visited 2010/10/5） 

http://nplwebpac.ly.gov.tw/autolibc/ttsweb?@3:9539:6:PPB05DB9CEAA6BA448AA46A8CAA46ABEC7A558AAA9B77C@@683073473
http://s7617921.blogspot.com/2008%2009/blog-post_02.html
http://s7617921.blogspot.com/2008%2009/blog-post_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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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從市場上眾多賣方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中，難以有效分辨品

質較高之商品或服務時，反而會考慮以較低的價格購買品質較低之

商品或服務。當交易標的市場價格降低後，較高品質商品或服務因

製造成本較高而不得不從市場上退出，品質較低商品或服務則因製

造成本較低而有利可圖乃逐漸增加，隨著交易標的價格之下降，惡

性循環之結果，在市場上流通者，乃剩下較差的商品或服務6，因此

而存在著逆選擇之問題。 

2.道德危險 

資訊不對稱除了造成逆選擇外，尚會導致道德危險之問題，即

契約當事人之一方對他方締約後之事實行為有所不知，於資訊優勢

之一方可能會隱瞞行為，透過觀察不到之行動而做出對他方不利的

「道德危險」，使得不知的一方受到損失，以不公平的圖利自己7。例

如在投保房屋火災保險之情形，保險公司在雙方成立保險契約後無

法察知投保人（屋主）在投保後的個人事實行為，屋主可能對注意

火燭之情形掉以輕心，而使保險公司承擔較正常機率為高之保險給

付以致受到損失，屋主乃透過保險公司觀察不到之行動而做出對保

險公司不利的「道德危險」，使得不知的一方（保險公司）受到損失。 

三、維護實質契約公平 

實質契約公平所著重之處，乃係契約須符合對價平衡性，亦即當事人對

於交易標的物與對價之價金衡量是否等值之問題；維護實質契約公平能落實

契約正義之實現，蓋契約正義係屬平均正義，強調一方之給付與他方之對待

給付之間，應具等值原則，係以雙務契約為主要適用對象；然給付與對待給

付客觀上是否相當，如對特定商品究應支付多少價金，始稱公平合理，涉及

因素甚多，欠缺明確判斷標準，民法基本上採主觀等值原則，客觀上是否相

當，在所不問8。而交易市場資訊透明化，能避免資訊不公開所造成契約不公

                                                 
6 王文宇，前揭「金融法」，頁 98-99。 
7 王春源、錢淑芬編著，前揭「資訊經濟學」，頁 140。 
8 王澤鑑，債法原理：基本理論‧債之發生，自版，2009 年 9 月，頁 81-82。陳聰富，社

會問題與契約管制的界限，月旦法學雜誌第 134 期，元照出版，2006年 7月，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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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之結果9，使當事人間之契約趨近符合對價平衡性，以維護實質契約之公平
10。 

四、有助締結趨近完全契約 

契約當事人在完全競爭市場狀態下所訂立的契約最符合效率原則11，契約

中將不會存有未盡事項，是可以完全履行；然而實際上不存在有市場能達到

完全競爭之狀態，從而絕大多數契約也不能達到完全契約之理想，蓋在交易

成本存在之情形下，由於資訊不對稱與不確定性等因素，無可避免地將造成

契約失靈之情形，完全契約幾乎不可能存在12。契約的不完全性乃在說明一個

契約不能準確和完備地描述與交易有關的所有未來可能出現的狀態，以及每

種狀態下契約當事人雙方之權利和義務13。 

當事人於締約前，對於契約可能涉及的風險己充分明瞭，能夠完全預見

契約期限內所有可能發生的突發事件，有能力就所有權利義務事項，詳細的

以契約明確規範，此即所謂的「完全契約」14。按交易成本涵蓋搜尋成本、資

訊成本、議價成本、決策成本、監督交易進行成本及強制成本等15，當事人雙

方在締約時，能夠預測到所有可能出現之情形，而將交易成本所涉事項明確

規範到契約內中，事屬不可能，由於交易環境不確定性及資訊不對稱所導致

的交易成本，契約當事人亦難以完全明確判斷與契約有關的各種事項狀況，

是以，締結完全契約僅是理論上之理想契約狀態16，現實生活上當事人所締結

                                                 
9 消費者的公平交易利益係建立在對廠商與產品有足夠資訊之情形。參閱 John Dickie,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in EU E-Commerce Law, Oxford ; Portland: Hart, p.13.（2005） 
10 公平交易在業者與消費者之間，被認為是在形容締約前或交易前市場行為之標準，其目

標旨在使消費者進入一個交易。參閱 Malek Radeideh, Fair Trading in EC Law: 

Information and Consumer Choice in the Internal Market, Europa Law Publishing, p.4.

（2005） 
11 完全競爭市場具有資訊完全公開之特性。參閱 Thomas J. Miceli,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Law,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Economics and Finance, p.111.（2004） 
12 Robert Coower ＆ Thomas Ulen 著/溫麗琪譯，法律經濟學，華泰文化公司，2003年 6

月，頁 264-265。 
13 王文宇，民商法理論與經濟分析（二），元照出版，2003年 4 月，頁 173。 
14 王文宇，前揭「民商法理論與經濟分析（二）」，頁 171。 
15 Robert Coower ＆ Thomas Ulen 著/溫麗琪譯，前揭「法律經濟學」，頁 115。 
16 在完全契約之情形，財產權有效率之分配亦無作用。參閱 Bernard Salanié, The Economics 

of Contracts: A Primer, 2nd ed.,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p.197.（2005） 

http://metalib.library.scu.edu.tw/V/BGBQRINJLF5G92IQQTGLVLLQP9LB9TP5UETB44DJKC7SIR8776-21805?func=quick-3&short-format=002&set_number=000248&set_entry=000001&format=999##
http://metalib.library.scu.edu.tw/V/BGBQRINJLF5G92IQQTGLVLLQP9LB9TP5UETB44DJKC7SIR8776-21805?func=quick-3&short-format=002&set_number=000248&set_entry=000001&format=999##
http://metalib.library.scu.edu.tw/V/BGBQRINJLF5G92IQQTGLVLLQP9LB9TP5UETB44DJKC7SIR8776-21805?func=quick-3&short-format=002&set_number=000248&set_entry=000001&format=999##
http://metalib.library.scu.edu.tw/V/BGBQRINJLF5G92IQQTGLVLLQP9LB9TP5UETB44DJKC7SIR8776-21805?func=quick-3&short-format=002&set_number=000248&set_entry=000001&format=999##
http://metalib.library.scu.edu.tw/V/BGBQRINJLF5G92IQQTGLVLLQP9LB9TP5UETB44DJKC7SIR8776-21805?func=quick-3&short-format=002&set_number=000248&set_entry=000001&format=999##
http://spydus.lib.scu.edu.tw/cgi-bin/spydus.exe/ENQ/OPAC/BIBENQ/336770?TIH_TYPE=B&TIH_NS=1&TIH=THE%20ECONOMIC%20APPROACH%20TO%20LAW
http://spydus.lib.scu.edu.tw/cgi-bin/spydus.exe/ENQ/OPAC/BIBENQ/336770?TIH_TYPE=B&TIH_NS=1&TIH=THE%20ECONOMIC%20APPROACH%20TO%20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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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契約仍屬非完全契約之情形為常態。就此而言，資訊的充分揭露，當有降

低交易成本之效益，有助於當事人所締結之契約趨近於完全契約之理想狀態

而減低交易糾紛發生之實益。 

五、促進交易安全 

在郵購買賣之交易型態，消費者在締約前未能檢視商品，從而在購買商

品前無法獲得充分之資訊以作出妥適之消費選擇，是以，企業經營者對相關

資訊有明確之告知，讓交易相關資訊透明化，使消費者能對其所提供之商品

或服務有所認識，以維護雙方交易安全，為消費者考慮是否與其締結契約之

重要判斷依據，為使消費者能有充分之資訊與足夠的時間考慮以作出妥適之

消費選擇，避免因資訊不足與企業經營者締結契約，而發生權益遭受損害之

情形，企業經營者對相關資訊之告知，讓交易資訊透明化，亦有促進維護雙

方交易安全之作用。 

六、確保市場運作透明化 

市場交易之決定往往在資訊充分公開下完成，市場交易資訊不透明，會

導致交易雙方所獲得之資訊不對稱，其程度之嚴重會影響交易受到阻礙17。在

郵購買賣之交易型態，消費者在締約前未能檢視商品，就與企業經營者締結

買賣契約之情形，與消費者於締約前能檢視商品之交易型態所為之買賣尚有

不同；相對於面對面的即時交易，也會因溝通之不足，不易獲得商品之資訊，

使消費者做出妥適之消費選擇。其次，在郵購買賣之交易型態，相對於傳統

交易消費者出門到店舖購買商品之情形，訂購商品便利，付款方式多元化之

便利，消費者比較容易在資訊不足或判斷不周延之情形下，倉促決定購買商

品，而致消費者於收受商品後，才發覺所購商品不符實際需求，或購買價格

過高等不公平情事發生。再者，相對於企業經營者而言，消費者係屬資訊上

弱勢地位者，要求資訊優勢之企業經營者善盡資訊揭露與說明義務，使資訊

弱勢地位之消費者能據以做出妥適之消費選擇，期能衡平二者間資訊能力有

落差之不對等地位，以建置公平合理之交易環境。是以，為使消費者能有充

分之資訊以作出妥適之消費選擇，避免因資訊不足而影響交易受到阻礙，企

                                                 
17 Robert Coower ＆ Thomas Ulen 著/溫麗琪譯，前揭「法律經濟學」，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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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營者對相關資訊之告知，若未能經由立法意識形成而規制化，恐將導致

市場交易不透明。職此之故，資訊之公開，有確保市場運作透明化之作用。 

貳、締約前資訊告知義務之理論依據 

一、由信賴責任面向言 

在工商發達之交易環境中，當事人在締約前接觸或磋商之機會大增，當

事人為訂立契約而進行準備或商議，即處於相互信賴之特殊關係中，當事人

相互地誠實信賴，方得使其間交易行為順利進行。然在現實交易環境中，當

事人間存在資訊不對稱之情形，處於弱勢資訊地位之當事人，通常無法獲得

充分之資訊以做出妥適之消費選擇，就與契約目的相關而用以判斷是否符合

其所期待消費目的之市場交易資訊，他方當事人就必須提供，且應對該資訊

予以說明，基於處於弱勢資訊地位之當事人將會因信賴他方當事人提供之資

訊而締結契約之情形，為保護弱勢資訊地位當事人之信賴，他方當事人於締

約前負有誠實提供資訊義務，以保護交易之安全。 

又在工商發達之現代社會，由於社會的高度專門化，因此在業者與消費

者之交易中，為締約相對人之消費者依賴業者乃是必然現象，業者必須要符

合社會的信賴，因此業者必須負有提供資訊之責任，資訊提供義務，乃是契

約締結過程中基於誠信原則，以保障實質的契約自由為目的，故課予在資訊

上處於優勢地位之當事人此義務18。是以，考量現代社會的高度專門性交易環

境，縱然消費者也有自己蒐集資訊之義務，然由於業者在交易經驗及資訊地

位之優勢，消費者對業者必然有一定的依賴性，則業者應以實際行動回應消

費者對其之信賴，而在資訊上應負有資訊提供義務，以彌補消費者與業者間

因資訊地位不平等所造成契約地位上不公平之現象。 

二、由交易安全面向言 

在工商發達之交易環境中，當事人在締約前接觸或磋商之機會大增，當

事人為訂立契約而進行準備或商議時起，即處於相互信賴之特殊關係中，而

                                                 
18 今川嘉文，意思決定の不當干涉と情報提供義務，神戶學院法學第 39卷第 3‧4 號，神

戶學院大學法學會，2010 年 3 月，頁 47。內田貴，民法Ⅱ─債權各論，東京大學出版

會，2008 年 2 月，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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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產生較高的注意義務，通常當事人都會期待交易相對人會本此特殊信賴

關係而進行交易活動，基於此一特殊信賴關係所為而進行之交易活動，即有

受保護之必要；若未保護基於此一特殊信賴關係所為而進行之交易活動，則

當事人間之交易活動即會受到相互不信任而有礙交易活動之進行，由於資訊

不對稱現象之存在造成交易成本的增加，甚至形成契約無效率19；是以，保護

基於此一特殊信賴關係所為而進行之交易活動，可減低當事人間相互不信任

之程度而維護交易之安全20。 

三、由契約地位對等面向言 

由契約當事人地位對等的觀點而言，當事人雙方應該擁有同等的締約資

訊，一般而言對於契約較不瞭解的一方是消費者，若因為締約實力在經濟、

資訊與交涉能力上之落差而導致資訊不對等，則弱勢之一方須額外支出取得

資訊的成本，例如一般消費者須額外花時間了解與企業經營者所為交易契約

條款之法律意義，此時若企業經營者未加以說明，則消費者可能喪失與其他

企業經營者訂立更有利契約條款之機會，企業經營者此時所取得締約優勢致

其取得資訊成本低於消費者，則由企業經營者負擔資訊揭露義務較符合經濟

效益21，對於締約階段之資訊不對稱，為衡平當事人間不對稱之情形，應有回

復其公平性之機制22，是以企業經營者對於消費者於締約前應盡資訊告知義

務。 

四、由契約責任時間擴張面向言 

契約當事人間之交易行為，除現物交易之有交付標的物及金錢讓與之事

實較為單純外，在一般較為複雜之交易行為，依其時間點觀之，其交易行為

過程可劃分為交易開始、訂立契約、契約終止及交易結束等不同時間點23，在

                                                 
19 王文宇，前揭「金融法」，頁 99。 
20 強調告知義務，能夠期待契約當事人提高行為之標準。參閱 Ruth Sefton-Green, Mistake, 

Fraud and Duties to Inform in European Contract Law,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5-26.（2005） 
21 王文宇，前揭「金融法」，頁 100。 
22 山下純司，情報の收集と錯誤の利用─契約締結過程における法律行為法の存在意義，

私法第 70號，日本私法學會，2008年 4月，頁 176。 
23 蘇永欽，尋找新民法，元照出版，2008 年 9 月，頁 403。 

http://metalib.library.scu.edu.tw/V/BGBQRINJLF5G92IQQTGLVLLQP9LB9TP5UETB44DJKC7SIR8776-22560?func=quick-3&short-format=002&set_number=000278&set_entry=000001&format=999##
http://metalib.library.scu.edu.tw/V/BGBQRINJLF5G92IQQTGLVLLQP9LB9TP5UETB44DJKC7SIR8776-22560?func=quick-3&short-format=002&set_number=000278&set_entry=000001&format=999##
http://metalib.library.scu.edu.tw/V/BGBQRINJLF5G92IQQTGLVLLQP9LB9TP5UETB44DJKC7SIR8776-22560?func=quick-3&short-format=002&set_number=000278&set_entry=000001&format=999##
http://metalib.library.scu.edu.tw/V/BGBQRINJLF5G92IQQTGLVLLQP9LB9TP5UETB44DJKC7SIR8776-22560?func=quick-3&short-format=002&set_number=000278&set_entry=000001&format=999##
http://metalib.library.scu.edu.tw/V/BGBQRINJLF5G92IQQTGLVLLQP9LB9TP5UETB44DJKC7SIR8776-22560?func=quick-3&short-format=002&set_number=000278&set_entry=000001&format=999##
http://metalib.library.scu.edu.tw/V/BGBQRINJLF5G92IQQTGLVLLQP9LB9TP5UETB44DJKC7SIR8776-22560?func=quick-3&short-format=002&set_number=000278&set_entry=000001&format=999##
http://metalib.library.scu.edu.tw/V/BGBQRINJLF5G92IQQTGLVLLQP9LB9TP5UETB44DJKC7SIR8776-22560?func=quick-3&short-format=002&set_number=000278&set_entry=000001&format=999##
http://metalib.library.scu.edu.tw/V/BGBQRINJLF5G92IQQTGLVLLQP9LB9TP5UETB44DJKC7SIR8776-22560?func=quick-3&short-format=002&set_number=000278&set_entry=000001&format=999##
http://metalib.library.scu.edu.tw/V/BGBQRINJLF5G92IQQTGLVLLQP9LB9TP5UETB44DJKC7SIR8776-22560?func=quick-3&short-format=002&set_number=000278&set_entry=000001&format=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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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開始至訂立契約之間可謂之為締約準備階段；在訂立契約至契約終止之

間可謂之為契約中（履約）階段；在契約終止至交易結束之間可謂之為契約

後階段。傳統契約責任規範之重點為契約成立後之履約階段問題。課企業經

營者於締約前善盡資訊告知義務，此項契約責任相對於契約中（履約）階段

及契約後階段之情形有所不同，乃係建立在締約準備階段之義務違反，就締

約過程之時間上觀察，乃係契約責任時間上之擴張。 

五、由消費者保護面向言 

消費者在資訊上之地位相對於企業經營者而言，係屬資訊上弱勢地位

者，課企業經營者提供消費者資訊義務之保護，一般而言是為保護消費者之

生命、身體、健康、財產免於受到危害24，保護消費者免於因資訊不足或判斷

不周延之情形下，倉促決定購買商品，而致消費者於收受商品後，才發覺所

購商品不符實際需求，或購買價格過高等不公平情事而發生損消費者權益之

情事25。在比較法上之立法例，由立法意思形成規範企業經營者資訊告知義

務，係有助於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落實做法，諸如歐盟「遠距契約消費者保

護指令」第4條規定及日本消費者契約法第3條規定，資訊優勢之企業經營者

善盡資訊揭露與說明義務，使資訊弱勢地位之消費者能據以做出妥適之消費

選擇，期能衡平二者間資訊能力有落差之不對等地位，以建置公平合理之交

易環境。美國總統甘迺迪（Kennedy）於1962年3月15日向國會提出「消費者

權利咨文」（Consumer’s Bill of Rights），揭櫫了消費者四大基本權利，其內容

即包含「享有資訊之權利」，成為世界消費者行政指標上的重要意義，亦即消

費者有明瞭事實真相之權利，政府、企業經營者應對消費者提供有利之資訊，

以便其明瞭事實之真相，使消費者能做出正確適當之判斷而從事理性消費26。 

 

 

                                                 
24 參照消保法第 7條第 2項規定。 
25 參照消保法第 18 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 16 條規定。 
26 林益山，消費者保護法，五南圖書公司，2009年 8月 3 版，頁 7。丹宗曉信‧厚谷襄兒

編，新現代經濟法入門，法律文化社，2006 年 4 月，頁 245。中川丈久，消費者行政

―消費者廳の設置と今後の法制展開，ジュリスト NO.1414，有斐閣，2011 年 1 月，

頁 52。 

http://nplwebpac.ly.gov.tw/autolibc/ttsweb?@3:7885:6:AUA4A6A976BEE5AB48@@311504037
http://nplwebpac.ly.gov.tw/autolibc/ttsweb?@3:7885:6:AUAB70A8A6C1B8262332303831363B@@853192896
http://nplwebpac.ly.gov.tw/autolibc/ttsweb?@3:7885:6:AUAB70A8A6C1B8262332303831363B@@853192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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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締約前資訊告知義務之法律性質 

一、締約前資訊告知義務之內涵 

在工商發達之交易環境中，當事人在締約前接觸或磋商之機會大增，當

事人為訂立契約而進行準備或商議，即處於相互信賴之特殊關係中，如當事

人間存在資訊不對稱之情形，諸如在郵購買賣之交易型態，由於當事人雙方

具有不同時在場之特性，消費者往往無法在事前檢視商品，在此種交易型態

下消費者通常無法獲得充分之資訊以作出妥適之消費選擇，就與契約目的相

關而消費者用以判斷是否符合其所期待之消費性契約目的之資訊，企業經營

者就必須提供，且應對該資訊予以說明，基於在消費者將會因信賴企業經營

者提供之資訊而締結契約之情形，為保護消費者之信賴，企業經營者於締約

前負有附隨義務而誠實提供資訊，以保護交易之安全。如消保法第18條規定

「企業經營者為郵購買賣時，應將其買賣之條件、出賣人之姓名、名稱、負責

人、事務所或住居所告知買受之消費者。」同法施行細則第16條規定「企業

經營者應於訂立郵購買賣契約時，告知消費者本法第18條所定事項及第19條

第1項之解除權，並取得消費者聲明已受告知之證明文件。」又如在投資人與

金融機構間所為有關金融商品之交易，在金融交易締約前，由金融機構對於

投資人就交易標的內容、風險及其他重要事項負有資訊告知義務，使投資人

瞭解，以做為進行金融商品交易之判斷等，如證券商辦理財富管理業務應注

意事項第16點第2款前段規定「證券商銷售商品時應提供客戶風險預告書，並

請客戶提供已瞭解商品風險之確認書」，即為有關締約前資訊告知義務之規

範。此外，在比較法上，如日本商法第218條，亦有關於商品交易員在受託契

約締約前的書面交付義務及就書面記載事項負說明義務之規範是27。 

由於郵購買賣之交易型態，係企業經營者利用新型行銷方式，諸如廣播、

電視、電話、傳真、型錄、報紙、雜誌、網際網路、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

等，使消費者未能檢視商品而與企業經營者所為之買賣，具有非面對面交易

之特性，消費者在締約前未能檢視商品，從而在購買前無法獲得充分之資訊

以作出妥適之消費選擇，是以，企業經營者對相關資訊有明確之告知，讓交

                                                 
27 品谷篤哉，商品先物取引における信義則上の說明義務，民商法雜誌第 143 卷第 1 號，

有斐閣，2010 年 10月，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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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相關資訊透明化，使消費者能對其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有所認識，以維護

雙方交易安全，為消費者考慮是否與其締結契約之重要判斷依據28，為使消費

者能有充分之資訊與足夠的時間考慮以做出妥適之消費選擇，而與企業經營

者締結契約，企業經營者對相關資訊之告知應於締結契約前為之，除尊重、

保護締約相對人意思自主決定外29，亦能達到維護雙方交易安全之目的。 

消保法第18條規定「企業經營者為郵購買賣時，應將其買賣之條件、出

賣人之姓名、名稱、負責人、事務所或住居所告知買受之消費者。」此為避

免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因經濟、資訊及交涉能力地位不對等下所締結之契

約，由於資訊不足而發生權益遭受損害之情形，使企業經營者負有資訊告知

之義務，而消費者能明瞭交易條件與出賣人等相關資訊，俾消費者易於與企

業經營者聯繫並維護權益所為之規範。 

二、締約前資訊告知義務之法律性質 

（一）由債之關係義務群觀察 

在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現代社會，郵購買賣類型已成為日常生

活中常見的交易型態，由於郵購買賣締約方式之特色為非面對面交易

，與傳統買賣之面對面交易方式不同，從而，基於資訊優勢地位之業

者在締約前，是否負有必要的注意或保護等義務，以維護消費者之權

益，並使債之本旨得以完全履行，為一誠值重視之課題。在債之關係

中，債權人基於債之關係，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是以，給付乃成為

債之關係之主要義務，債務人對於債權人負有履行作為或不作為之給

付義務，債之本旨給付義務係依據契約內容而來30；然由契約締結過程

之發展觀察，在債之關係義務群中，如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義務，尚

不足以完全保障債權人之給付利益，債務人尚須隨契約締結過程之發

展，而於個案情形履行作為或不作為之義務，以維護債權人之利益。

                                                 
28 以網路交易為例，線上消費者購物行為之決定過程，乃來自資訊之觀點。參閱 Chun-An 

Chen (2009),“Information-oriented Online Shopping Behavior in Electronic Commerce 

Environment,”Journal of Software [Online], Vol. 4, No. 4, p.307. Available: 

http://www.academypublisher.com/jsw/vol04/no04/jsw0404307314.pdf[2011/11/26]. 
29 山內敏和，意思形成過程における損害賠償法の役割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損害賠償法と

法律行為法・その１，早稻田法學 84卷 3 號，2009 年 3月，頁 315。 
30 大村敦志，20世紀フランス民法學から，東京大學出版會，2009 年 7月，頁 170。 

http://real.stpi.narl.org.tw/V/V26C48PGDTSRVTSU4FAT9T91PBY9EVRURLXXU7XB885KHLF751-17259?func=quick-3&short-format=002&set_number=003774&set_entry=000026&format=999##
http://real.stpi.narl.org.tw/V/V26C48PGDTSRVTSU4FAT9T91PBY9EVRURLXXU7XB885KHLF751-17259?func=quick-3&short-format=002&set_number=003774&set_entry=000026&format=999##
http://www.academypublisher.com/jsw/vol04/no04/jsw0404307314.pdf%5b2011/11/26
http://nplwebpac.ly.gov.tw/autolibc/ttsweb?@3:9539:6:AUA46AA7F8B4B0A7D3@@561854066
http://nplwebpac.ly.gov.tw/autolibc/ttsweb?@3:9539:6:PPB05DB9CEAA6BA448AA46A8CAA46ABEC7A558AAA9B77C@@683073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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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觀之，常見的債之關係義務群，可分為主給付義務、從給付義務

與附隨義務之不同類型。茲由債之關係不同義務群中，探討郵購買賣

業者締約前資訊告知義務之法律性質如下： 

1.與主給付義務之關係 

（1）主給付義務之意義 

所謂主給付義務，係指基於契約關係之性質與內涵所必要

存在，並能決定契約類型之義務31。易言之，主給付義務乃為達

成債之本旨之一種給付義務，其係經由主要交換客體，諸如物

之交付、價金支付等之提出而被實現，因而滿足債權人之利益32

。有效契約係依其內容而產生債務，就債務不履行之責任而言

，基本上係以主給付義務違反為其基礎；而在雙務契約之情形

，此類主給付義務互為構成對待給付，是以主給付義務之不履

行，涉及民法第264條有關同時履行抗辯權、民法第265條有關

不安抗辯權及民法第266條、第267條有關危險負擔等問題33。 

（2）主給付義務之內容 

主給付義務之具體內容為何？係依各種債之關係之內容與

本質定之。於契約之類型中，因雙方當事人之約定，決定了給

付之內容，亦因此決定其為何種契約之類型，原則上主給付義

務之內容於各種契約類型之規範條文中即被規定，或是將其在

各種契約之定義中予以規範；易言之，主給付義務乃為達成債

之目的之一種給付義務，其係經由主要交換客體之提出而被實

現，因而滿足債權人之利益，諸如支付價金、物之交付及履行

特定行為等即為是例34。 

（3）締約前資訊告知義務是否為主給付義務類型 

主給付義務均於契約成立後，契約終了前始能存在，絕無

於契約成立前或契約終了後，尚有主給付義務存在之可能；而

                                                 
31 王澤鑑，前揭「債法原理：基本理論‧債之發生」，頁 39。林誠二，債法總論新解：體

系化解說（下），瑞興圖書公司，2010 年 3 月，頁 102。 
32 姚志明，誠信原則與附隨義務之研究，元照出版，2004年 9 月，頁 99。 
33 劉春堂，民法債編通則（一）：契約法總論，自版，2011 年 12月增修版，頁 290。 
34 林誠二，前揭「債法總論新解：體系化解說：（下）」，頁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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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隨義務不僅可於契約成立前即已存在（先契約義務），且於契

約終了後亦可發生（後契約義務）。就消保法第18條及其施行細

則第16條規定以觀，企業經營者應於訂立郵購或訪問買賣契約

時，告知消費者本法第18條所定有關買賣之條件、出賣人之姓

名、名稱、負責人、事務所或住事項及第19條第1項之解除權，

並取得消費者聲明已受告知之證明文件。是以，郵購買賣業者

締約前資訊告知義務，係屬締約前即須履行其資訊告知義務，

而非於契約成立後、契約終了前，履行其資訊告知義務，與主

給付義務類型之特性未符合，非屬主給付義務類型。 

2.與從給付義務之關係 

（1）從給付義務之意義 

所謂從給付義務，係指主給付義務以外，不能決定契約關

係之類型，而具有補充、輔助主給付義務得以完全實現而存在

之義務，其存在之目的在於履行部分之給付內容，以完全滿足

債權人給付利益上之需求35。此從給付義務，為債權人可以獨立

訴請履行，以實現或滿足其契約目的或契約利益之義務36；如債

務人不履行從給付義務時，債權人除得請求債務人不履行之損

害賠償外，尚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自己之對待給付，

或解除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37。 

（2）從給付義務之內容 

由契約關係之內容與本質觀察，決定契約主給付義務之具

體內涵，契約當事人雙方之約定，決定了契約給付之內容，亦

因此決定其為何種契約之類型，而從給付義務僅有補充、輔助

主給付義務之功能，是以，從給付義務之類型亦隨著所補充、

輔助之不同主給付義務之履行而有不同。常見之從給付義務內

容，諸如：忠誠義務、解釋義務與通知義務、協力義務、提出

及同意查閱義務、返還義務、檢查義務及競業禁止義務38等是。 

                                                 
35 林誠二，前揭「債法總論新解：體系化解說：（下）」，頁 103。 
36 劉春堂，前揭「民法債編通則（一）：契約法總論」，頁 290。 
37 劉春堂，前揭「民法債編通則（一）：契約法總論」，頁 291。 
38 有關忠誠義務、解釋義務與通知義務、協力義務、提出及同意查閱義務、返還義務、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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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締約前資訊告知義務是否為從給付義務類型 

從給付義務僅有補充、輔助主給付義務之功能，是以主給

付義務之存在為前提，主給付義務係於契約成立後，契約終了

前始能存在，絕無於契約成立前或契約終了後，尚有主給付義

務存在之可能；而郵購買賣業者締約前資訊告知義務，係屬締

約前即須履行其資訊告知義務，而非於契約成立後、契約終了

前，履行其資訊告知義務，與從給付義務類型之特性未符合，

非屬從給付義務類型。 

3.與附隨義務之關係 

（1）附隨義務之意義 

所謂附隨付義務，係指在債之關係發展過程中，如果僅履

行給付義務，尚不足以完全實現債權人之給付利益，債務人必

須隨著契約進行過程的發展，於個別情形負擔作為或不作為的

義務，以維護債權人的利益，此種隨著契約進行過程所發生的

義務，亦即專就附隨於給付義務而輔助實現或滿足債權人之給

付利益者，即為附隨義務39。附隨義務之發生固有本於法律之規

定或當事人之約定而生者，然不以此為限，大多數係依誠信原

則而補充解釋契約所生40。附隨義務種類繁多，大致上具有輔助

及保護等二項功能。所謂輔助功能，係藉由附隨的注意義務之

履行以促進實現給付義務，使債權人之給付利益獲得最大可能

的滿足。由於此項功能係基於附隨的注意義務發展而來，故組

成此項功能之內涵即包含說明、通知、照顧、守密、調查、協

力、不作為等義務。所謂保護功能，係藉由保護義務之履行以

避免他方當事人之人身或財產利益遭受侵害。上述二種功能並

非各自開展或相互抵觸，在具體事例中，亦有二種功能兼具之

情形41。 

                                                                                                                                               
查義務及競業禁止義務等義務內容，其詳可參閱姚志明，前揭「誠信原則與附隨義務

之研究」，頁 155-162。 
39 劉春堂，前揭「民法債編通則（一）：契約法總論」，頁 292。林誠二，前揭「債法總論

新解：體系化解說：（下）」，頁 103。 
40 大村敦志，前揭「消費者法」，頁 207-208。 
41 王澤鑑，債法原理：基本理論‧債之發生，自版，2009 年 9 月，頁 44-45。 

http://nplwebpac.ly.gov.tw/autolibc/ttsweb?@3:9539:6:AUA46AA7F8B4B0A7D3@@561854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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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附隨義務之內容 

附隨義務之內容並非如給付義務之自始確定，而係隨著契

約進行過程之發展，於個別情形下要求當事人之一方有所作為

或不作為，以維護他方當事人之利益，不受特定契約類型之限

制，於任何契約關係均可發生42；是以，附隨義務難以依一定標

準加以歸類，其主要內容有照顧義務、告知（說明）義務、保

管義務、協力義務、保密義務、忠實義務、競業禁止義務等不

一而足，此等附隨義務不得獨立訴請履行，其本身不發生履行

責任問題，如當事人之一方違反附隨義務，致構成給付不能、

給付遲延或不完全給付者，該遭受損害之他方當事人不得解除

契約，惟得依債務不履行之規定（如民法第226條、第227條及

第231條等），請求損害賠償43。 

（3）締約前資訊告知義務是否為附隨義務類型 

債之關係為一種發展性之過程，於各階段均可發生，就消

保法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6條規定以觀，郵購買賣業者締約

前資訊告知義務，係屬締約前即須履行其資訊告知義務；當事

人雙方為訂立契約而進行準備或商議，即處於相互信賴之特殊

關係中，為保護締約前雙方當事人間因準備或商議契約已建立

之特殊信賴關係，並維護交易安全，實有強化當事人間權利義

務關係之必要，當事人任一方，即負有先契約義務，此先契約

義務屬附隨義務之範疇。郵購買賣業者締約前資訊告知義務，

即係當事人雙方為訂立契約而進行準備或商議，而處於相互信

賴之特殊關係中，所負之先契約義務；是以，締約前資訊告知

義務係屬附隨義務類型。 

（二）法定資訊告知義務類型 

由於在郵購買賣交易類型，消費者未能檢視商品，消保法為防止

消費者因對商品缺乏認識，於購買商品後，因購買之商品與消費者本

身之認知有所落差致權益受損，乃賦予消費者不付任何理由得以解除

契約，為使消費者能對商品有所認識，從而考量是否行使解除權，自

                                                 
42 王澤鑑，前揭「債法原理：基本理論‧債之發生」，頁 43。 
43 劉春堂，前揭「民法債編通則（一）：契約法總論」，頁 29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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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業者對商品資訊有明確揭露為其必要，此一告知義務為法定告知

義務，無由企業經營者以單方之意思或與消費者約定予以預先免除44。 

肆、消保法之規範 

一、資訊告知義務之內容 

消保法第18條規定「企業經營者為郵購買賣時，應將其買賣之條件、出

賣人之姓名、名稱、負責人、事務所或住居所告知買受之消費者。」同法施

行細則第16條規定「企業經營者應於訂立郵購買賣契約時，告知消費者本法

第18條所定事項及第19條第1項之解除權，並取得消費者聲明已受告知之證明

文件。」由上述規定觀之，此一企業經營者告知義務之內容，除為出賣人之

姓名、名稱、負責人、事務所或住居所等各項為必要外，就告知的目的係在

於使消費者充實其對商品或服務相關資訊之認識，以考量是否仍使其買賣契

約發生效力而言，有關買賣條件諸如買賣標的、價金、標的物及價金之交付

時期、標的物及價金之交付方法、當事人特約事項，以及依消保法規定可得

行使之契約解除權之有關事項，皆得納入郵購買賣契約之交易條件，而應由

企業經營者向消費者履行告知義務。 

就出賣人之基本資料言，其規範乃在使消費者能瞭解與其為交易之企業

經營者為何者及其營業處所之資訊，並於發生消費爭議時有方便消費者聯

絡、反映之申訴管道，諸如退回商品之地點、書面解除契約之送達處所，或

就與商品或服務相關資訊，諸如使用方法、注意事項等便於消費者諮詢。是

以，郵購買賣企業經營者若未告知消費者其住居所或事務所，而僅告知其電

話或傳真號碼，則消費者即無從退回商品或將行使無條件解約權之書面通知

送達企業經營者，在此種僅告知電話或傳真號碼之情形，與消保法第18條之

規定尚有未合。 

就郵購買賣之條件言，指買賣標的名稱及數量、價金等與買賣契約成立

有關之要件，以及標的物及價金之交付時期、交付地點、交付方法45等攸關當

                                                 
44 朱柏松，消費者保護法論，自版，2004 年 9 月增訂版，頁 335-336。 
45 價金交付方法若為分期付款之方式，則依消保法第 21 條規定，該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應

以書面為之，並應載明（1）頭期款；（2）各期價款與其他附加費用合計之總價款與

現金交易價格之差額；（3）利率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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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雙方權利義務明確事項，應由企業經營者善盡告知買賣條件之義務，以

避免事後消費爭議事件之發生。 

就消費者無條件解約權言，消保法施行細則第16條規定，企業經營者應

於訂立郵購買賣契約時，告知消費者消保法第19條第1項之解除權，並取得消

費者聲明已受告知之證明文件。然消保法對此並無明文規定，僅由下位階之

同法施行細則第16條之規定，作為補充消保法第18條規定之內容，就此有認

為消保法第18條規定之「買賣條件」應包括同法第19條第1項所規範之消費者

無條件解約權，以保護消費者權益46。按買賣之條件，參照民法第345條第1項

規定應係指與買賣契約有關之標的名稱及數量、價金事項，及與契約履行有

關之標的物及價金交付時期、交付地點及交付方法等具體內容，藉由出賣人

之告知，使消費者對所為交易之標的物及價金之相關締約前階段之資訊有所

瞭解，俾消費者基於意思自主決定，而做出妥適之消費選擇；就消保法第19

條第1項所規範消費者無條件解約權，係屬買賣契約締結後行使權利之事項以

觀，參照民法第345條第2項規定，與買賣契約所涉標的物及價金等具體內容

事項有別，如將買賣條件之涵義概括包含消保法第19條第1項所規範之消費者

無條件解約權在內，似與民法第345條第2項之規定未合，且就消保法第18條

與其施行細則第16條規定文義以觀，亦難解釋為將買賣條件之涵義概括包含

消保法第19條第1項所規範之消費者無條件解約權在內；然如此解釋，就保護

消費者權益而言，似未周延。本文認為，資訊告知義務之內容除與買賣條件

有關之標的名稱及數量、價金事項，及與契約履行有關之標的物及價金交付

時期、交付地點及交付方法等具體內容外，應包含出賣人基本資料之資訊及

其他與郵購買賣有關之重要事項，諸如消保法第19條第1項所規範之消費者無

條件解約權事項即為是例；蓋在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所為郵購買賣類型之交

易，由於雙方在經濟、資訊及交涉能力等方面之契約上地位不對等，消費者

無條件解約權為一衡平雙方權益之重要機制，其資訊之揭露對消費者之重要

性應不亞於買賣條件、出賣人基本資料等事項之揭露情形，由消保法施行細

則第16條之規定可知，企業經營者應於訂立郵購買賣時，告知消費者消保法

第19條第1項解除權事項，屬重要之資訊告知內容，惟僅於下位階之消保法施

                                                 
46 詹森林，消費者保護法上之郵購買賣及訪問買賣，收於氏著民事法理與判決研究（三）：

消費者保護法專論，自版，2003年 8 月，頁 122-123。朱柏松，前揭「消費者保護法論」，

頁 339-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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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細則為規範，與消保法第18條規定事項相比較，在形式上易被誤為其屬次

要事項之規範；準此，為杜爭議並保護消費者權益，應將消保法施行細則第

16條規範內容納入消保法第18條予以規定，較為妥適。 

二、資訊告知義務之方式 

由消保法第18條規定以觀，並未明文規定企業經營者以何種方式履行其

資訊告知義務；惟參酌消保法施行細則第16條規定「取得消費者聲明已受告

知之證明文件」可知，立法規範既已要求企業經營者應取得消費者所出具已

受告知之證明「文件」，則企業經營者之告知不以書面方式為之，似有違立法

規範。然消保法既將網路交易納入郵購買賣規範，是以對於依消保法規定應

由企業經營者對消費者予以告知之事項，網路交易企業經營者非以書面履行

告知，應不生告知效力。鑒於網路交易有別於傳統交易之特殊性質，企業經

營者如以電子文件為履行告知義務，是否符書面之要件，解釋上非無疑義，

依電子簽章法第4條及第9條規定可知，關於書面通知之方式，電子簽章法既

有以電子文件代替書面之規定，是以就網路交易之情形，依消保法第1條第2

項規定，適用電子簽章法關於書面之特別規範，有關消保法施行細則第16條

書面通知之規定，解釋上應認企業經營者之書面告知義務，得以電子文件之

方式履行47。是以，在網路交易之情形，網路交易企業經營者自應依消保法第

18條規定，在消費者上網交易購買商品或接受服務時，即應在網頁上以醒目

之資訊，載明買賣之條件、出賣人之姓名、名稱、負責人、事務所等交易資

訊內容，以及消保法第19條第1項所規範之消費者無條件解約權事項，以盡其

法定告知義務。至於郵購買賣契約當事人就企業經營者履行資訊告知義務與

否有所爭執時，因履行資訊告知義務為對企業經營者為有利之事項，自應由

企業經營者負舉證責任，證明其以書面履行其資訊告知義務。 

三、資訊告知義務之時期 

郵購買賣企業經營者所負資訊告知義務之時期究應於何時履行？參照消

法第18條規定有關「企業經營者為郵購買賣時」及消保法施行細則第16條規

定有關「企業經營者應於訂立郵購買賣時」等語文義，解釋上係指成立買賣

                                                 
47 A. James Barnes & Terry Morehead Dworkin & Eric L. Richards, Law for business, 10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Irwin, p.275.（2009） 

http://nplwebpac.ly.gov.tw/autolibc/ttsweb?@3:7885:6:AU4241524E45532C20412E204A414D4553@@733198191
http://nplwebpac.ly.gov.tw/autolibc/ttsweb?@3:7885:6:AU44574F524B494E2C205445525259204D4F524548454144@@581734373
http://nplwebpac.ly.gov.tw/autolibc/ttsweb?@3:7885:6:AU52494348415244532C2045524943204C2E@@683259183
http://nplwebpac.ly.gov.tw/autolibc/ttsweb?@3:7885:6:PP4D43475241572048494C4C20495257494E@@500764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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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之時；惟鑒於在郵購買賣之交易類型，除線上交易之情形可在網路上即

時完成交易，而無另有標的物宅配送達之物流問題外，通常於交易行為完成

後，尚牽涉到業者將交易標的物諸如商品等交付予消費者的物流問題，亦即

業者於接受訂單後，得直接由其庫存商品結合自建配送的物流方式或透過物

流公司提供迅速的服務或以業者與傳統商業結合之方式，將消費者所購之商

品運送至消費者收貨之地點；因此有學者認為郵購買賣契約之成立與交易客

體之交付容有時間上落差之情形，此一資訊告知義務之時期至遲似可延展至

現實為交易客體交付之時48。 

本文認為在郵購買賣之交易型態，企業經營者利用新型行銷方式，使消

費者未能檢視商品而與企業經營者為交易行為，具有非面對面交易之特性，

消費者在締約前未能檢視商品，從而在購買前無法獲得充分之資訊以作出妥

適之消費選擇，是以，企業經營者對相關資訊應有明確之告知，讓交易相關

資訊透明化，使消費者能對其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及交易條件有所認識，以

維護雙方交易安全，為消費者考慮是否與其締結契約之重要判斷依據，為使

消費者能有充分之資訊與足夠的時間考慮以作出妥適之消費選擇，避免因資

訊不足與企業經營者締結契約，而發生權益遭受損害之情形，企業經營者對

相關資訊之告知，如涉及買賣條件有關之標的名稱及數量、價金事項與契約

風險分擔事項（諸如分期付款交易）、標的物特性事項（諸如二手商品之瑕

疵）、契約效力影響事項（諸如無條件解約權），應於締約前為之，除尊重締

約相對人意思自主決定外，亦能達到維護雙方交易安全之目的；至有關與契

約履行相關之標的物及價金交付時期、交付地點及交付方法，與出賣人基本

資料等資訊，企業經營者亦應於締約時揭露詳細資訊，以利雙方交易之進行。 

四、業者資訊告知義務與消費者資訊探詢義務之優先性問題 

消保法第18條規定「企業經營者為郵購買賣時，應將其買賣之條件、出

賣人之姓名、名稱、負責人、事務所或住居所告知買受之消費者。」同法施

行細則第16條規定「企業經營者應於訂立郵購買賣契約時，告知消費者本法

第18條所定事項及第19條第1項之解除權，並取得消費者聲明已受告知之證明

文件。」則企業經營者基於上述規定對消費者所負之告知義務，與消費者之

                                                 
48 朱柏松，前揭「消費者保護法論」，頁 34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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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探詢義務相比較，是否具有優先性？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就商品或服

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尤其在郵購買賣之交易型態，由於當事人雙方具有不

同時在場之特性，消費者往往無法在事前檢視商品，在此種交易型態下消費

者通常無法獲得充分之資訊以作出妥適之消費選擇；由於企業經營者與消費

者間存在資訊不對稱之差異，就與契約目的相關而消費者用以判斷是否符合

其所期待之消費性契約目的之資訊，企業經營者就必須提供，且應對該資訊

予以說明，且基於在消費者將會因信賴企業經營者提供之資訊而締結契約之

情形，為保護消費者之信賴，解釋上不應認為消費者應對自己搜集資訊的契

約締結行為負責，是以企業經營者之資訊告知義務應優先於消費者之資訊探

詢義務49。 

本文認為此一企業經營者告知義務之內容，除為出賣人之姓名、名稱、

負責人、事務所或住居所等各項為必要外，就告知的目的係在於使消費者充

實其對商品或服務相關資訊之認識，以考量是否仍使其買賣契約發生效力而

言，有關買賣條件諸如買賣標的、價金、標的物及價金之交付時期、標的物

及價金之交付方法、當事人特約事項，以及依消保法規定可得行使之契約解

除權之有關事項，皆得納入郵購買賣契約之交易條件，此等資訊企業經營者

對於事業性質同一之其他企業經營者通常會進行資訊蒐集，相較於消費者於

資訊地位弱勢之情形擁有更多資訊，就降低交易成本而言，應由企業經營者

對消費者為資訊之提供，從而在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

法律關係之情形，企業經營者之資訊告知義務乃優先於消費者之資訊探詢義

務。 

五、違反資訊告知義務之法律效果 

（一）前言 

由消保法第18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16條規定以觀，消保法所規定

應由郵購買賣企業經營者為特定事項之告知，企業經營者如有違反，

不於消保法所規範之期間內為告知者，其法律效果為何？鑒於消費者

因未能檢視商品，對交易之客體亦未有充分之認識，為保障消費者就

此類交易所購買商品之權益，消保法乃規範消費者不附任何理由得解

                                                 
49 曾品傑，論資訊提供義務—從緘默詐欺談起，東海大學法學研究第 27 期，東海大學法

律系，2007年 12 月，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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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契約，鑒於消費者考量是否解除契約可資為判斷之依據，乃是企業

經營者對商品所提供之資訊；是以，消費者就郵購買賣所為交易，是

否行使解除權，仍需由消費者受領企經營者告知買賣標的物相關資訊

後，始有可能。解釋上應於消費者受企業經營者之告知後，其契約解

除權行使之除斥期間始開始起算，似較為妥適。就此而言，如企業經

營者違反告知之義務，將使消費者之契約解除權起算之時點發生變更

之效果，然消保法對此企業經營者違反告知義務之法律效果，在立法

意思形成上對此卻未予明確規範，企業經營者違反告知義務之法律效

果為何？適用上非無檢討之餘地。爰就其相關問題探討如次。 

（二）違反告知義務之類型 

消保法第18條規定「企業經營者為郵購買賣時，應將其買賣之條

件、出賣人之姓名、名稱、負責人、事務所或住居所告知買受之消費

者。」同法施行細則第16條規定「企業經營者應於訂立郵購買賣契約

時，告知消費者本法第18條所定事項及第19條第1項之解除權，並取得

消費者聲明已受告知之證明文件。」由上開規定以觀，企業經營者違

反告知義務之情形，得分述如下50： 

1.未為告知 

未為告知包括故意隱匿及過失遺漏之情形。故意隱匿係對告知義

務範圍內之事實，明知而故意不為告知；過失遺漏係對告知義務範圍

內事實知悉，而因過失未為告知。在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為郵購買賣

類型之交易，企業經營者未告知消費者有關消保法第18條所定事項及

第19條第1項之解除權事項，其未為告知消費者上開規定所定事項之

情形，即屬此一類型，此亦為違反告知義務態樣之一。在對於消費者

關於重要事項或與重要事項有關連之事項，只告知其有利於消費者之

部分，對於消費者不利之事實故意不加以告知，而使消費者誤以為不

利之事實不存在，而為要約或承諾之意思表示，亦即在未為告知不利

益事實之情形，在比較法上之立法例，亦有認為此情形為違反告知義

務51。 

 

                                                 
50 劉宗榮，新保險法，三民書局，2007 年 1 月，頁 165。 
51 參閱日本消費者契約法第 4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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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以書面告知 

由消保法第18條規定以觀，並未明文規定企業經營者以何種方式

履行其資訊告知義務；惟參酌消保法施行細則第16條規定「取得消費

者聲明已受告知之證明文件」可知，立法規範既已要求企業經營者應

取得消費者所出具已受告知之證明「文件」，則企業經營者之告知不

以書面方式為之，似有違立法規範；是以，在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為

郵購買賣類型之交易，企業經營者未以書面告知消費者有關消保法第

18條所定事項及第19條第1項之解除權事項，其未以書面告知消費者

上開規定所定事項之情形，即屬此一類型，此亦為違反告知義務態樣

之一。 

3.告知不完整 

在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為郵購買賣類型之交易，企業經營者僅告

知消費者有關消保法第18條所定事項，而未及於第19條第1項之解除

權事項，其未為告知消費者有關消保法第19條第1項之解除權事項，

即屬告知內容不完整之類型，此亦為違反告知義務態樣之一。 

4.告知不實 

所謂告知不實，係對告知義務範圍內之事實，明知真實情況，而

仍虛構與其所知悉之真實情況不同的虛偽事實，以達到誤導相對人之

情形，此亦為違反告知義務態樣之一。 

除了積極的告知不實及消極的不為告知，若已為告知，惟告知之

內容有瑕疵，考慮到企業經營者對郵購買賣事業及其所銷售商品之專

業性，消費者常因信賴企業經營者對為其交易客體之商品所為較消費

者專業告知進而影響購買動機，是以若告知有瑕疵，此時應認為企業

經營者未善盡告知義務，如企業經營者能從自身的瑕疵行為而由與消

費者為郵購買賣之交易行為中獲利，顯非事理之平。 

（三）違反告知義務與其他規範之關係 

1.違反告知義務與民法第92條第1項詐欺規定之關係 

（1）民法第92條第1項詐欺規範分析 

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

，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

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是為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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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表示不自由之規定。茲分析該條規定構成要件如次： 

Ⅰ.須有詐欺的行為 

係指對虛假之事實表示其為真實或在有說明義務時，故

隱瞞事實而違反說明義務，易言之，詐欺乃以使他人陷於錯

誤而為意思表示為目的之故意欺罔行為52。 

詐欺之行為態樣可分為「作為詐欺」與「不作為詐欺」

。所謂「作為詐欺」，係指行為人欲使相對人陷於錯誤，故意

以不實之事，令其因錯誤而為意思表示53。有疑義者，消極

不作為詐欺是否亦屬民法第92條第1項所規定詐欺之範圍？

參照最高法院33年上字第884號判例意旨，民法第92條第1項

所謂詐欺，雖不以積極之欺罔行為為限，然單純之緘默，除

在法律上、契紙上或交易之習慣上就某事項負有告知之義務

者外，其緘默並無違法性，即與本條項之所謂詐欺不合。是

以，依該判例意旨反面解釋，行為人在法律上、契約上或交

易習慣上，就某事項對相對人負有告知義務，若行為人之單

純之緘默在法律上、契約上或交易習慣上，係有意不對相對

人為資訊告知，且其單純緘默和表意人錯誤之意思表示間有

因果關係，則其消極不作為之詐欺行為可能該當民法第92條

第1項詐欺之構成要件。從而，行為人於法律上、契約上或交

易習慣上，就某事項對相對人負有告知義務，即為認定是否

構成不作為詐欺重要因素之所在。就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

之消費關係而言，當事人雙方因專業知識、技術、資訊等資

訊不對稱問題因素，所造成之契約地位不平等現象，在解釋

適用民法關於意思表示被詐欺之規定時，特別是在認定消極

不作為詐欺是否成立時，法律政策上應根據誠實信用原則，

課企業經營者以更高之誠實義務，提高其告知說明義務之程

度，擴大其應告知說明事項之範圍，就影響消費者形成其意

思決定所考慮之重要事項，對消費者負有誠實告知說明之義

                                                 
52 吳光明，民法總則，三民書局，2008 年 6 月，頁 254-255。 
53 參照最高法院 18 年上字第 371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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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54，較能衡平當事人間因契約地位不平等所造成影響權益

受損之情形。 

Ⅱ.須有詐欺故意： 

係指詐欺行為人認識詐欺行為，有使他人陷於錯誤之故

意，致該他人基於錯誤而為不利於己之意思表示者始足當之

；如行為人欠缺主觀之詐欺故意，縱該他人或不免為錯誤之

意思表示仍與詐欺之要件不合55。又該條之規範係以保護表

意人之意思決定自由為目的，而非以保護表意人財產為對象

，是以不以使被詐欺之人受有財產上損害為必要56。 

Ⅲ.須詐欺行為與表意人陷於錯誤而為意思表示具有因果關係 

意思表示錯誤之發生須由於詐欺所引起，而成為表意人

為意思表示之決定因素者，該錯誤均可以被詐欺為理由撤銷

；亦即詐欺行為必須引起表意人之錯誤，而表意人基於此一

錯誤而為意思之表示，兩者間具有因果關係57，始足該當該

條之規定。 

Ⅳ.須施行詐欺之人為相對人或第三人 

在有相對人意思表示之情形，如詐欺人為當事人一方，

他方當事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如詐欺行為係第三人而非當

事人之一方所為時，則詐欺以相對人明知或可得而知為限，

始得撤銷之，蓋在此情形下，因善意無過失之相對人既未參

與，若由該相對人承受該不利結果，將使其權益受損，非事

理之平58。 

（2）違反告知義務是否構成民法第92條第1項詐欺規定 

由最高法院33年上字第884號判例意旨「民法第92條第1項

所謂詐欺，雖不以積極之欺罔行為為限，然單純之緘默，除在

法律上、契紙上或交易之習慣上就某事項負有告知之義務者外

                                                 
54 陳忠五，不誠實廣告與夾層屋買賣契約─實務上相關判決之綜合評釋（上），台灣本土

法學第 2 期，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社，1999 年 6月，頁 74。 
55 參照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171號民事判決。 
56 王澤鑑，民法總則，自版，2011 年 8 月增訂版，頁 419-420。 
57 王澤鑑，前揭「民法總則」，頁 419。 
58 王澤鑑，前揭「民法總則」，頁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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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緘默並無違法性，即與本條項之所謂詐欺不合」；此外，最

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537號判決意旨，認為在債務人為企業

經營者、債權人為消費者之場合，根據法律、契約、交易習慣

，就某事項對消費者負有告知義務之企業經營者，若明知該事

項而未告知，且其可合理預見消費者將因其緘默行為而繼續陷

於錯誤以致為意思表示者，應肯認消費者嗣後得以企業經營者

成立緘默詐欺為由，依民法92條第1項前段規定，撤銷其意思表

示。是以，本文認為就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所為郵購買賣之

交易而言，當事人雙方因資訊不對稱存在因素，所造成之契約

地位不平等現象，在解釋適用民法關於意思表示被詐欺之規定

時，特別是在認定消極不作為詐欺是否成立時，在依法律規定

、契約、交易習慣，就某事項對消費者負有告知義務之企業經

營者，應提高其告知說明義務程度，擴大其應告知說明事項之

範圍，就影響消費者形成其意思決定所考慮之重要事項，對消

費者負有誠實告知說明之義務，從而在郵購買賣之交易類型，

如企業經營者有違反資訊告知義務之情形，應解釋為該當民法

第92條第1項詐欺之規定。 

2.違反告知義務與民法第184條侵權行為規定之關係 

（1）民法第184條侵權行為規範分析 

民法第184條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

，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

人者亦同（第1項）。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

，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第2項）

。」是為有關一般侵權行為責任之規定。由上開規定可知，一

般侵權行為在主觀要件方面，應具備（1）須有故意或過失、（2

）須有責任能力等要件；在客觀要件方面，應具備（1）須有加

害行為、（2）、行為須不法、（3）侵害他人權利或利益、（4）須

致生損害等要件59。茲分述如下： 

                                                 
59 陳猷龍，民法債編總論，五南圖書公司，2011 年 10月 5版，頁 71-75。鄭玉波著/黃宗

樂修訂，民法概要，東大圖書公司，2011 年 3 月修訂 12 版，頁 127-128。劉春堂，判

解民法債編通則，三民書局，2011年 2月修訂 6 版，頁 11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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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須有加害行為 

加害行為是指行為人有意識之身體動作，即行為人僅對

自己之行為負責，對於他人之行為不負責任60。加害行為可

分為作為及不作為，有作為義務而不作為時，可構成侵權行

為；應負不作為義務而作為，亦可構成侵權行為，不作為侵

權行為以有作為義務，諸如法律上或契約上有作為義務而不

作為時為發生損害之前提，亦即若有作為則損害得防止，故

不作為與損害間具有因果關係61。 

Ⅱ.行為須不法 

所謂「不法」乃指違反法律強行規定或善良風俗而無阻

卻違法之事由而言62，若行為人具有阻卻違法事由存在，如

正當防衛、緊急避難、自助行為、無因管理行為、行使權利

行為、得被害人允諾行為、正當業務行為等，則雖屬侵害他

人之權利，然行為並非不法，不成立侵權行為。 

Ⅲ.侵害他人權利或利益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保護之法益為權利，所稱「權

利」係指既存法律體系所明認之權利，且僅指「私權」而不

及於「公權」，凡屬私權行使或享有受到妨害，即屬權利被侵

害63；易言之，權利之範圍包含財產上權利及非財產上權利

，諸如絕對權、物權、無體財產權、人格權（生命、身體、

健康、自由、名譽、信用、貞操、隱私或其他人格法益而情

節重大）、身分權、有權占有等是64。再者，同條項後段所保

護之法益為權利以外，為法律及公序良俗所保護之人類得享

有之利益65。至於「債權」是否為侵權行為之客體？學說有

                                                 
60 窪田充見，不法行為法，有斐閣，2007 年 4 月，頁 35。 
61 劉春堂，前揭「判解民法債編通則」，頁 110。 
62 同前註。 
63 參照最高法院 39 年度台上字第 987號判例。 
64 王澤鑑，前揭「民法總則」，頁 92-93。 
65 林誠二，債法總論新解：體系化解說：（上），瑞興圖書公司，2010 年 9 月，頁 323。劉

春堂，前揭「判解民法債編通則」，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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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見解，惟通說採肯定說見解66。就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

段規定觀之，則加損害於他人雖不侵害權利，而只侵害利益

時，亦成立侵權行為，然此種加害情形以有故意為限始成立

侵權行為，若由於過失所致者，依該條項後段規定反面解釋

則不在此限。 

Ⅳ.須致生損害 

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以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為目的，必

以被害人有實際上發生損害為成立要件，若無損害發生，基

於無損害無賠償，雖行為人之行為不法，亦不構成侵權行為

，自不發生賠償問題。 

Ⅴ.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 

就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而言，侵權行為之成立以行為

人有故意或過失為其成立要件；所謂故意，係指行為人對於

構成侵權行為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或預見其發生

，而其發生並不違背其本意者。所謂過失，係指行為人雖非

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不注意，或其對於構成

侵權行為之事實，雖預見其能發生而確信其不發生者。過失

乃怠於注意之一種心理狀態，有無過失之認定標準，則以是

否怠於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為判斷標準67，怠於善良管理人之

注意即為有過失，茍非怠於善良管理人之注意，即不得謂為

有過失。在以背於善良風俗加損害於他人侵權行為之情形，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則應以出於故意者為限，若由

於過失所致者，依該條項後段規定反面解釋則不構成侵權行

為。至於在違反保護他人法律之情形，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

規定，原則上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Ⅵ.行為人須有責任能力 

                                                 
66 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之規定可作為侵害債權的規範基礎，足以發揮保護債權之效

能。參閱王澤鑑，侵權行為法，自版，2010 年 3 月，頁 219。蘇永欽，再論一般侵權

行為的類型－從體系功能的角度看修正後的違法侵權規定，政大法學評論第 69 期，政

治大學法律學系，2002 年 3 月，頁 172。劉春堂，前揭「判解民法債編通則」，頁 120。 
67 參照最高法院 19 年度上字第 2746 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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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責任能力者，係侵權行為人能負損害賠償責任之資

格，亦稱侵權行為能力，侵權行為人必須有此資格，否則不

負侵權行為責任68；責任能力之有無，應以行為人於行為時

是否有識別能力（意思能力）為判斷標準69。所謂識別能力

，乃指其對於該事物之是非利害有認識判別之能力而言。行

為人於行為時有足以識別自己之行為應生法律 上不當行為

之責任之智能者，即有責任能力，如行為人欠缺責任能力者

，其本人則毋庸負賠償責任70。 

（2）違反告知義務是否構成民法第184條侵權行為規定 

按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以

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為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

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71。消保法第4條規定「企業經營者對

於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應重視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並向消

費者說明商品或服務之使用方法，維護交易之公平，提供消費

者充分與正確之資訊，及實施其他必要之消費者保護措施。」

第5條規定「政府、企業經營者及消費者均應致力充實消費資訊

，提供消費者運用，俾能採取正確合理之消費行為，以維護其

安全與權益。」就該等規定以觀，為使消費者採取正確合理之

消費選擇，業者應提供消費者充分與正確之消費資訊，業者如

違反消費資訊揭露義務，有學者認為將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

有關違反保護他人法律之損害賠償責任72。 

3.違反告知義務與民法締約過失之關係 

（1）民法第245條之1締約過失規範分析 

Ⅰ.理論源起 

締約上過失理論係德國法學碩儒耶林氏（Jhering）之「

法學上之發現」，其認為從事契約締結人是從契約交易外的消

                                                 
68 劉春堂，前揭「判解民法債編通則」，頁 127。 
69 同前註。 
70 同前註。 
71 參照最高法院 96 年度台上字第 2301號民事判決。 
72 黃立，民法債編總論，自版，2006年 11月修訂 3版，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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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義務範疇，進入契約內的積極義務範疇，其因此而承擔的

首要義務，係在締約時須善盡必要的注意。法律所保護的除

業已存在之契約外，正在發生中的契約關係亦應包括在內，

否則契約將暴露於外不受保護，締約一方當事人不免成為他

方疏忽或不注意而致其權益受損。易言之，當事人因自己過

失致契約不成立者，對信其契約為成立之相對人，應賠償基

於此項信賴而生之損害73。德國發展出締約過失責任原因之

一，源於德國侵權行為法適用範圍狹隘與僵硬，對契約當事

人的信賴關係遭受破壞此等類型案件難以用侵權行為責任加

以解決74。德國過去就締約過失一般類型的概括條款並未明

文加以規定，僅就規範一些特定類型如錯誤撤銷（德國民法

第122條）、無權代理（德國民法第179條）及自始客觀不能（

德國民法第307條）之個別情形設有特別規定，除上述法定情

形外，其他於締約時，因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益之情形，則

委諸學說與判例解決75。至2002年1月公佈實施修正的德國民

法，將百年來存於學說判例中的締約過失制度予以明文化，

而於第311條第2項以一般條款之方式，作為締約過失之規範

依據76。 

Ⅱ.立法理由 

契約責任及侵權行為責任係民法之二大責任理論體系。

當事人於締約前之準備商議階段，如一方當事人因他方之故

意或過失而遭受侵害時，因契約責任之成立係以契約有效成

立為前提，是以，原則上如符合侵權行為之規定，則依侵權

                                                 
73 王澤鑑，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一），自版，2009 年 12 月，頁 88。上田貴彥，契約締

結に對する信賴を損なった第三者の信義則上の責任，同志社法學 58卷 7號，同志社

法學會，2007 年 3 月，頁 601。加藤亮太郎，前揭「取引における信義誠實の原則」

文，頁 116。後藤卷則‧山野目章夫，前揭「民法總則（論点講義シリーズ 3）」，頁 13。 
74 松尾弘著/陳洸岳譯，日本「締約上過失」理論之繼受與發展，月旦法學雜誌第 99 期，

元照出版，2003 年 8 月，頁 68。 
75 王澤鑑，前揭「債法原理：基本理論‧債之發生」，頁 259。 
76 Kurt Siehr 著/侯英凌譯，德國新債法之締約過失，月旦法學雜誌第 99 期，元照出版，

2003 年 8月，頁 51。 

http://doors.doshisha.ac.jp/webopac/bdyview.do?bodyid=BD00011629&elmid=Body&lfname=028003190010.pdf#search='契約締結上の過失 pdf'
http://doors.doshisha.ac.jp/webopac/bdyview.do?bodyid=BD00011629&elmid=Body&lfname=028003190010.pdf#search='契約締結上の過失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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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之規定請求救濟；然契約責任及侵權行為責任均有其缺

失存在，就當事人締約前所生爭議，欲藉民法此二大體系民

事責任之規範解決其間之爭議，尚有不足。考量在工商發達

之交易環境中，當事人在締約前接觸或磋商之機會大增，當

事人為訂立契約而進行準備或商議，即處於相互信賴之特殊

關係中，如一方未誠實提供資訊、嚴重違反保密義務或違反

進行締約時應遵守之誠信原則，致他方受損害，既非侵權行

為，亦非債務不履行之範疇，在民法對之未設有賠償責任之

規定，有失周延，為保護締約前雙方當事人間因準備或商議

契約已建立之特殊信賴關係，並維護交易安全，實有規範強

化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之必要。乃參考外國立法例，諸如

希臘1940年新民法第197條及第198條、義大利民法第1337條

及第1338條等有關「締約過失責任」之規定，而於民法修正

草案增訂第245條之1有關「締約上過失」之規定77。由民法

第245條之1規定所表現出之締約上過失責任基本法理觀之，

對我國締約上過失責任體系之建立及發展，具有重要意義78

，為具有台灣特色之締約上過失制度79。 

Ⅲ.構成要件 

民法第245條之1規定「契約未成立時，當事人為準備或

商議訂立契約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對於非因過失而信契約

能成立致受損害之他方當事人，負賠償責任：一、就訂約有

重要關係之事項，對他方之詢問，惡意隱匿或為不實之說明

者。二、知悉或持有他方之秘密，經他方明示應予保密，而

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洩漏之者。三、其他顯然違反誠實及信用

方法者（第1項）。前項損害賠償請求權，因二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第2項）。」茲分析該條構成要件如下： 

 

                                                 
77 王澤鑑，前揭「債法原理：基本理論‧債之發生」，頁 264。黃立，前揭「民法債編總

論」，頁 49。 
78 劉春堂，前揭「民法債編通則（一）：契約法總論」，頁 173。 
79 王澤鑑，前揭「債法原理：基本理論‧債之發生」，頁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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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通構成要件 

甲、當事人已為締約磋商或準備之階段 

締約上過失責任之成立，就民法第245條之1規定內容

觀之，須當事人已進入締約磋商或準備階段。蓋當事人雙

方欲藉由訂立契約達成經濟上目的，而謀求各自所需之利

益，其為訂立契約而進行準備或商議，隨著締約磋商或準

備次序之進展，即處於相互信賴之特殊關係中，為保護締

約前雙方當事人間因準備或商議契約階段已建立之特殊信

賴關係，並維護交易安全，實有特別保護並強化當事人間

契約準備階段權利義務關係之必要80。 

至於該條第1項所稱「契約未成立」究何所指？有認為

基於保護當事人間因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而建立之特殊信

賴關係，並維護交易安全，所稱「契約未成立」應解釋為

當事人一方違反誠實信用原則之情事係發生於契約成立前

（訂約準備、商議階段），而不問嗣後契約是否成立之情形81

。有認為參酌民法同條項「對於非因過失而信契約能成立

致受損害之他方當事人」之要件，則「契約未成立」應解

為僅適用於「致」契約未成立之情形82。此外，在契約未

成立之情形，學說上多認其包括：（1）為契約未臻締結，

即契約因一方當事人中斷磋商或拒絕承諾等，以致於形式

上未達成合意，並無契約締結之外觀；（2）為契約在形式

上業已締結，即當事人間已有合意，惟因不具備一般成立

要件或特別成立要件，如要物契約之未現實提出給付、要

式契約之未完成方式，致契約不成立等二種情形83。 

 

 

                                                 
80 鎌田薰‧加藤新太郎‧須藤典明‧中田裕康‧三木浩一‧大村敦志編著，民事法 3─債

權各論，日本評論社，2010 年 6 月，頁 8-9。大村敦志，基本民法Ⅰ─總則．物權總論，

有斐閣，2007 年 4月，頁 115。 
81 王澤鑑，前揭「債法原理：基本理論‧債之發生」，頁 269-270。 
82 劉春堂，前揭「判解民法債編通則」，頁 287。 
83 陳猷龍，前揭「民法債編總論」，頁 212。劉春堂，前揭「判解民法債編通則」，頁 287。 

http://nplwebpac.ly.gov.tw/autolibc/ttsweb?@1:27621:6:AUA46AA7F8B4B0A7D3@@560345156
http://nplwebpac.ly.gov.tw/autolibc/ttsweb?@1:27621:6:AUA46AA7F8B4B0A7D3@@560345156
http://nplwebpac.ly.gov.tw/autolibc/ttsweb?@1:27621:6:AUA46AA7F8B4B0A7D3@@560345156
http://nplwebpac.ly.gov.tw/autolibc/ttsweb?@1:27621:6:AUA46AA7F8B4B0A7D3@@560345156
http://nplwebpac.ly.gov.tw/autolibc/ttsweb?@1:27621:6:AUA46AA7F8B4B0A7D3@@560345156
http://nplwebpac.ly.gov.tw/autolibc/ttsweb?@1:27621:6:AUA46AA7F8B4B0A7D3@@560345156
http://nplwebpac.ly.gov.tw/autolibc/ttsweb?@1:27621:6:AUA46AA7F8B4B0A7D3@@560345156
http://nplwebpac.ly.gov.tw/autolibc/ttsweb?@1:27621:6:AUA46AA7F8B4B0A7D3@@56034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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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由相關實務判決以觀，有採僅適用於契約未成

立時見解者84，有採亦適用契約成立後時見解者85，就後者

而言，該等判決肯定在民法體系下亦承認契約成立類型之

締約過失責任，其強調締約過失責任係以保障締約前當事

人雙方因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已建立之特殊信賴關係為目

的，在契約未成立之情形，善意當事人已可向有故意或過

失之一方請求損害賠償，則在其後契約有效成立之情形，

當事人於締約前對他方所負之說明、保護等義務，於締約

後更應為契約效力所及，就此觀之，在違反前契約義務而

契約仍為有效之情形，則可能構成締約過失責任與不完全

給付債務不履行責任二請求權競合之結果86。如謂在契約

未成立而當事人之一方已違反前契約義務而契約仍為有效

之情形，解為無適用民法締約過失責任之餘地，則顯非事

理之平，蓋就締約過程循序進行以觀，契約成立階段與締

約前階段相比較，前者所造成對當事人不利益之損害實較

後者為大，是以，如在契約未成立而當事人之一方已違反

前契約義務而須負締約過失責任時，焉有因嗣後契約成立

而解免其違反前契約義務責任之理。 

乙、先契約義務之違反 

在當事人已進入締約磋商或準備階段，其間隨著締約

磋商或準備次序之進展，即處於相互信賴之特殊關係中，

當事人之間互相負有別於一般人的注意義務，俾免他方當

事人發生損害情事。當事人間基於締約活動次序之展開，

伴隨而生締約過程之頻繁接觸，產生了個別保護義務規範

之需要，以保護相對人之利益87，並維護交易安全，在強

                                                 
84 參照台灣高等法院 96 年度上字第 149 號民事判決、台灣高等法院 96 年度上字第 836

號民事判決、台北地方法院 96年度簡上字第 47號民事判決、台北地方法院 95 年度訴

字第 10017 號民事判決、台北地方法院 94 年度訴字第 3965號民事判決。 
85 參照基隆地方法院 92年度訴字第 342 號民事判決。 
86 向明恩，對我國民法第 245 條之 1 之反省與檢討，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79 期，國立臺

北大學法律學院，2011年 9月，頁 173。 
87 由於締約活動次第展開，當事人雙方可能因此支出締約成本，如果當事人間不依誠信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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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必要情形下，當事人任一方，即

負有先契約義務，此先契約義務屬附隨義務之範疇。此等

先契約義務，係以締約當事人為締結契約而接觸磋商之際

，基於誠信原則所形成之法律上特別結合關係為發生基礎

，與當事人之意思無關，亦與契約是否業已締結或有效成

立與否無涉88。是以，締約上過失責任之發生，係建立在

先契約義務之概念上，而以違反先契約義務為成立要件。 

丙、請求權人須無過失而信賴契約成立而受損害 

就民法第245條之1規定內容觀之，請求權人須非因過

失而信契約能成立致受損害，如沒有損害發生，則請求權

人之請求權即失所附麗89；請求權人若有過失，即無從依

民法第245條之1之規定請求締約上過失之損害賠償。締約

上過失責任之成立，係當事人已進入締約磋商或準備階段

基於誠信原則而來，則賠償請求權人自應是信賴相對人行

為之他方當事人90；是以，請求權人須無過失而信賴契約

成立而受損害。 

丁、賠償義務人具有歸責事由 

締約上過失責任之成立，賠償義務人須具有故意或過

失，始負損害賠償責任，亦即當事人可歸責之事由須主觀

上有惡意、故意或重大過失而言91。至於當事人是否因故

意或過失而違反附隨義務，應斟酌行為人是否已盡交易上

之注意義務，尤其應考量當事人彼此間之信賴關係，以及

當事人在交易上通常所應承擔之危險及不利益92。鑒於締 

                                                                                                                                               
則而展開締約活動，則其相對人可能因此白費努力或增加締約費用或喪失其他締約機

會，因此相對的產生課以誠信義務規範之需要，用以保障相對人因情事變動所生之不

利影響。 
88 劉春堂，前揭「判解民法債編通則」，頁 279。 
89 黃立，前揭「民法債編總論」，頁 51。 
90 劉春堂，前揭「判解民法債編通則」，頁 288-289。 
91

 林美惠，締約上過失及其諸類型之探討—附論民法增訂第二四五之一條，月旦法學雜誌

第87期，元照出版，2002年8月，頁149。 
92 劉春堂，前揭「判解民法債編通則」，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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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過程不同階段，當事人所負注意義務程度之不同，解釋

上無使當事人於已進入締約磋商或準備階段，而負擔較契

約成立後為更高之注意義務可言，是以此項注意義務之程

度，應以契約如有效成立，當事人關於該契約之履行所應

盡之注意義務為判斷標準93，較為妥適。 

戊、先契約義務違反與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要件之一為行為或義務違

反與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締約上過失責任之成立，

係以違反附隨義務為成立要件，此等附隨義務之違反，致

他方當事人遭受損害時，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是以，締

約上過失責任之成立，須先契約義務之違反與損害間具有

相當因果關係。 

○2各款特別構成要件 

甲、說明義務之違反 

民法第245條之1第1項第1款係就「就訂約有重要關係

之事項，對他方之詢問，惡意隱匿或為不實之說明者」之

情形而為規定，該款為有關說明義務違反之規定，依該規

定除將應說明及告知之事項限於與訂約有重要關係者外，

另須就他方詢問之事項，惡意隱匿或為不實說明，之所以

如此規範乃因違反誠信方法其實與違反善良風俗相當，在

引用比較不明確的道德規範課以行為人損害賠償責任時，

應升高其主觀要件要求以衡平之，參照民法第184條第1項

後段規定之主觀要件為故意，是以該款主觀責任之要求至

少應是重大過失94。 

由於當事人間存在資訊不對稱之情形，說明義務之功

能在於維護合理資訊之提供，俾免資訊不對稱造成市場失

靈致契約無效率甚至發生交易障礙情事，因為資訊不對稱

而衍生當事人一方對他方說明之需求，從而導出他方負有

說明之義務，惟說明義務所涉及事項為何係因當事人雙方

                                                 
93 同前註。 
94 黃茂榮，債法總論第三冊，自版，2010 年 9 月增訂 3版，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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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益不同而難以為明確規範，解釋上宜參照交易習慣、特

定行業之職業倫理與個別契約具體情形判斷之，較為妥適
95。 

由該款規範以觀，有認為可能誤導當事人一方就締約

重要事項，只須被動告知而無主動告知之義務，此外又以

惡意為主觀歸責要件，致其保護法益之規範功能難以發揮
96。有認為針對諸多不符合故意侵權要件，又無法依債務

不履行主張之案例類型，該款漏未規定將造成對毋庸規定

者設置規定，而有應規定者卻未加規定之缺失存在97。凡

此均為學者所非議。 

乙、保密義務之違反 

民法第245條之1第1項第2款係就「知悉或持有他方之

秘密，經他方明示應予保密，而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洩漏之

者」之情形而為規定，該款為有關保密義務違反之規定，

依該規定所涉及者，參照營業秘密法之規定，似與契約締

結與否並無存在關聯性98，蓋當事人於準備或商議過程中

洩露秘密，其後契約即使成立仍應負責，民法將其列入該

條規範，或係基於當事人於磋商階段為使他方能就契約之

締結做成妥適之決定，常有必要向他方為秘密之揭示者，

故有特設規定對之加以保護之必要99，然有認為此規定已

為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所涵蓋，在此提高對行為人主觀

要件之要求，容易令人誤解原則上不須對他方秘密加以保

                                                 
95 黃茂榮，前揭「債法總論第三冊」，頁 20-22。 
96 劉春堂，前揭「判解民法債編通則」，頁 287-288。 
97 林美惠，前揭「締約上過失及其諸類型之探討─附論民法增訂第 245 條之 1」文，頁

155-156。 
98 就營業秘密法之規定以觀，尚無規範涉及洩漏秘密而影響當事人間契約成立與否之問

題，就此而言，當事人因他方洩漏其秘密所遭受之損害，與契約締結與否似無存在關

聯性，則如何證明當事人所遭受之損害，係因信賴契約能成立致受之損害，解釋上非

無商榷之餘地。 
99 蘇永欽，締約過失責任的經濟分析─從交易階段化的發展談起，收於氏著「尋找新民

法」，元照出版，2008年 9月，頁 41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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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僅於他方明示時始負此義務，其規定未盡妥適100。 

丙、其他顯然違反誠實信用之方法 

民法第245條之1第1項第3款係就「其他顯然違反誠實

及信用方法者」之情形而為規定。就款規定以觀，有認為

係基於締約上過失責任是建立在誠信原則所生附隨義務違

反之情形，是以可將之用以補充前二款規範之不足101。有

認為在解釋適用誠信義務時，須發展到交涉階段接近成熟

時才有本款適用之餘地102。 

就民法第245條之1第1項第1款及第2款規定而言，歸責

要件若非惡意，即須有故意或重大過失之情形，其責任始

能成立，其所規範之歸責要件過嚴；而同條項第3款規定「其

他顯然違反誠實信用方法者」之情形，則未明文規範其歸

責要件，在解釋適用上該款究宜有獨立歸責標準抑或應參

酌前二款規定以之做為判斷之標準始較為妥適，非無疑

義；有就締約上過失責任制度係建立在基於誠實信用原則

所發生附隨義務之違反，為突顯第3款規定之特殊意義及功

能，以補充前二款規定之不足，認為其歸責要件標準不以

惡意、故意或重大過失為限103。有認為就第3款所規定「顯

然」一語以觀，在將本條定位為締約過失責任一般規定情

形下，則第3款所稱之「顯然」宜回歸締約過失責任之一般

主觀要件，亦即以「一般過失」足以成立締約過失責任104。

類此爭議，本文認為，就第3款規定事項以觀，係有別於同

條項第1款及第2款規範之情形，解釋上是否宜比照第1款及

第2款所規範之嚴格標準為其歸責要件，似非無商榷之餘

地。 

 

                                                 
100 劉春堂，前揭「判解民法債編通則」，頁 288。 
101 同前註。 
102 蘇永欽，前揭「尋找新民法」，頁 414。 
103 劉春堂，前揭「判解民法債編通則」，頁 288。陳猷龍，前揭「民法債編總論」，頁 213。 
104 向明恩，前揭「對我國民法第 245條之 1 之反省與檢討」文，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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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違反告知義務是否構成民法上締約過失 

民法第245條之1第1項規定「契約未成立時，當事人為準備

或商議訂立契約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對於非因過失而信契約

能成立致受損害之他方當事人，負賠償責任：一、就訂約有重

要關係之事項，對他方之詢問，惡意隱匿或為不實之說明者。

二、知悉或持有他方之秘密，經他方明示應予保密，而因故意

或重大過失洩漏之者。三、其他顯然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者。

」就郵購買賣業者締約前資訊告知義務而言，係屬締約前即須

履行其資訊告知義務，而非於契約成立後、契約終了前，履行

其資訊告知義務，符合民法第245條之1第1項所稱「契約未成立

時」文義規定之情形；其次，基於保護當事人間因準備或商議

訂立契約而建立之特殊信賴關係，並維護交易安全，所稱「契

約未成立」應解釋為當事人一方違反誠實信用原則之情事係發

生於契約成立前，而不問嗣後契約是否成立之情形，較為妥適

。再者，就締約過失責任係以保障締約前當事人雙方因準備或

商議訂立契約已建立之特殊信賴關係為目的以觀，在契約未成

立而郵購買賣業者如違反締約前資訊告知義務之情形，善意相

對人已可向有故意或過失之一方請求損害賠償，則在其後契約

有效成立之情形，當事人於締約前應對他方所負之說明、保護

等義務，於締約後更應為契約效力所及，就此而言，在違反前

契約義務而契約仍為有效之情形，則亦有可能構成締約過失責

任。 

4.違反告知義務與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關係 

（1）公平交易法第24條規範分析 

公平交易法第24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不

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茲就

該條規範分析如下： 

公平交易法第24條所稱「欺罔」係對於交易相對人，以積

極欺瞞或消極隱匿重要交易資訊致引人錯誤方式從事交易之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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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至於行為人有無故意並非所問105。所謂重要交易資訊，係

指足以影響交易決定之資訊106，諸如交易相對人之資料、促銷

期間或與其他交易相對人之交易情形等是107。所稱引人錯誤，

則以客觀上是否會引起一般大眾所誤認或交易相對人受騙之合

理可能性為判斷標準，同時衡量交易相對人判斷能力之標準，

以「合理判斷」為基準，常見行為類型如：○1 冒充或依附有信

賴力之主體；○2不實促銷手段；○3隱匿重要交易資訊108。 

至於所謂「顯失公平」究何所指？公平法並未明文規定，

如何妥適解釋適用，非無疑義。有認為所稱「顯失公平」，係指

事業之行為已違反效能競爭原則，就其他遵守公平競爭本質的

競爭而言，該行為已侵害市場上公平競爭之本質，而具有商業

倫理非難性者109，蓋事業行銷手段的不正當亦為阻礙市場之公

平競爭110，是否顯失公平可由三面向加以觀察：○1 是否違反商

業競爭倫理之不公平競爭行為；○2 是否以不符合社會倫理手段

從事交易之行為；○3 是否濫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從事不公平

交易行為等是111。公平會為杜此爭議，乃於行政院公平會對於

公平交易法第24條案件之處理原則中，規範本條所稱「顯失公

平」，係指「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易」者，常見

具體類型為：○1 不符合商業競爭倫理之不公平競爭行為包括榨

取他人努力成果之行為或以損害競爭對手為目的，阻礙公平競

爭之行為；○2 以不符合社會倫理手段從事交易之行為；○3 濫用

市場相對優勢地位，從事不公平交易行為具相對市場力或市場

資訊優勢地位之事業，利用交易相對人（事業或消費者）之資

                                                 
105 參照公平交易法第 24條案件處理原則第 6 點規定。 
106 汪渡村，公平交易法，五南圖書公司，2010年 4 月 4版，頁 241。 
107 張麗卿，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法理分析與實務運用，公平交易季刊第 15 卷第 4 期，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2007 年 8月，頁 62。 
108 參照公平交易法第 24條案件處理原則第 6 點規定。 
109 汪渡村，前揭「公平交易法」，頁 242。 
110 川濱昇，消費者と經濟法，法學セミナー通卷 681 號，日本評論社，2011 年 10 月，

頁 12。 
111 汪渡村，前揭「公平交易法」，頁 24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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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不對等或其他交易上相對弱勢地位，從事不公平交易行為112。 

再者，公平法第24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

不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是以

該規定係以「足以影響交易秩序」為判斷標準，至於「足以影

響交易秩序」之情形如何判斷，該處理原則第5點規定，應考量

是否足以影響整體交易秩序（諸如受害人數之多寡、造成損害

之量及程度、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及是否為針對特

定團體或組群所為之欺罔或顯失公平行為等事項）或有影響將

來潛在多數受害人效果之案件，且不以其對交易秩序已實際產

生影響者為限，始有本條之適用；至於單一個別非經常性之交

易糾紛，則應尋求民事救濟，而不適用本條之規定113。 

（2）違反告知義務是否構成公平交易法第24條規定之違反 

由公平交易法第24條立法理由以觀，該條為不公平競爭行

為之概括性規定，蓋不公平競爭行為之類型及態樣繁多，無法

列舉所有不公平競爭行為之類型加以規範，除該法已規定者外

，其他足以影響交易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亦禁止之，以

免百密一疏，予不法者可乘之機會；是以由其立法理由可知，

立法意識形成規範此有關概括條款之規定，亦得見本條具有補

充規定之作用114。其次，就公平交易法第24條規定而言，本條

所稱顯失公平，參照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4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6點及第7點規定，亦包括因資訊未透明

化所衍生之爭議情形。此外，就公平交易法第1條立法目的而言

，係為維護交易秩序與消費者利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

之安定與繁榮；此亦可知公平交易法之作用亦在保護消費者利

益，從而在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所為郵購買賣之交易類型，企

業經營者如有違反資訊告知義務之情形，隱匿重要交易資訊之

行為，導致資訊不對稱，該行為在解釋適用上，應認為係屬足

                                                 
112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參見 http://www.ftc. 

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67&docid=266 (last visited 2011/02/10) 
113 同前註。 
114 汪渡村，前揭「公平交易法」，頁 23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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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而損及消費者權益

，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24條規定之虞。 

（四）違反告知義務法律效果之探討 

郵購買賣企業經營者如未依消保法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6條規

定，履行告知義務之情形，則發生何種法律效果，消保法對此未明文

規範，在具體個案解釋適用上非無疑義。有認為業者違反告知義務，

應構成民法第245條之1締約上過失，業者應對消費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消費者亦得依民法第213條第1項規定，請求回復原狀115。若就消保

法有關消費者無條件解約權之規定，係屬法定解除權之強制規定而言

，則業者違反告知義務，原則上應解釋為違反民法第71條之強制規定

，其法律行為無效，然在此情形下，參照消保法施行細則第16條及消

保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消費者如何主張行使其無條件解約權，非無疑

義116。有認為在業者違反告知義務之情形，應有公平交易法第24條規

定之適用，而構成欺罔行為，依同法第41條規定，由主管機關命其限

期停止或改正，或處以罰鍰117。 

其次，就消保法施行細則第16條及消保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以觀，

消費者無條件解約權之行使與業者是否履行資訊告知義務關係密切，

在業者違反資訊告知義務之情形，常影響消費者遲誤猶豫期間行使其

無條件解約權，或導致消費者不知行使其無條件解約權，致消費者權

益受損；有認為在業者違反告知義務之情形，此解約權可能久懸未決

                                                 
115 詹森林，消費者保護法上之郵購買賣及訪問買賣，收於氏著「民事法理與判決研究

（三）：消費者保護法專論」，自版，2003 年 8月，頁 128。 
116 就民法第 71 條但書規定以觀，係為立法者為司法者所闢的再造空間，就其法律效果的

類型化而言，可思考之方向為：（1）向後失效；（2）一部無效—效力僅在法律許可的

限度內發生；（3）得撤銷—由法規所保護的一方當事人來決定契約效力是否存續；（4）

相對無效—僅使在契約相對人間發生無效的結果，此作法亦有保護契約相對人之意

味；（5）一方部分無效；（6）效力未定—針對保護契約相對人的實質訂約自由的禁止

規範，認為此類使當事人處於受誘或窘迫壓力下所作成的法律行為固應禁止，為絕對

無效不一定符合當事人利益，一部無效又有使契約內容不妥當之虞，故較合理之作法

是「效力未定」。參見「民法第 71 條的體系功能與解釋」，http://www.paochen.com.tw/web/ 

lawartic/96cartic24.aspx（last visited 2010/08/12） 
117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編印，消費者保護法判決函釋彙編（一），1998 年 12 月，頁

376。 

http://www.paochen.com.tw/web/%20lawartic/96cartic24.aspx（last
http://www.paochen.com.tw/web/%20lawartic/96cartic24.aspx（last


消保法上郵購買賣業者締約前資訊告知問題之探討／133 

，影響當事人法律關係之安定，在立法意思形成對此未予規範前，解

釋上或可類推民法第93條規定，以一定期間為限，蓋民法第92條或第

88條所定之撤銷權，亦在規範表意人在意思表示時決定考量之自由，

消保法第19條亦有類似之目的，為避免其法律關係長期處於不穩定狀

態，自應類推適用具有相同法理之規定118，此亦為解決是類爭議誠值

思考之方向。就比較法上立法例觀察，有以業者履行其契約給付為前

提，而規範消費者行使無條件解約權猶豫期間起算點者，諸如歐盟「

遠距契約消費者保護指令」第6條第1項第3段規定，倘提供者不履行第

5條所規定之義務（即告知行使第6條撤回權相關條件及程序之資訊義

務），則解除權之期間總計為三個月，而該期間之計算始於：（1）在商

品之情形，自商品送到消費者之日起算；（2）在服務之情形，自契約

訂立時起算等是。又歐盟有關消費者權益的新指令提案的內容，為強

化所有歐盟國家的消費者權益，在企業經營者對消費者未明確告知有

關撤回權事項之情形，新的立法對撤回權期間之規範將延長至一年，

並由原「訂立契約」起算，規範為自收受商品起算。有認為消費者解

除契約之期限，非自收受商品後開始起算，而應或根本不起算，或另

依誠信原則決定其起算日，日本學者採之119。有認為業者與消費者間

之交易契約因業者未履行告知義務而受影響，易言之或如英國法規定

該契約不得強制履行，或如瑞典法規定讓契約不具拘束力120。此外，

台北市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第9條規定「企業經營者於訂立郵購買賣或

訪問買賣契約時，應告知消費者下列事項，並應取得消費者聲明已受

告知之證明文件：（1）買賣之條件、出賣人之姓名、名稱、負責人、

事務所或住居所及連絡電話。（2）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服務後七日

內退回商品，或以書面通知企業經營者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

擔任何費用或價款（第1項）。企業經營者違反前項規定時，執行機關

應命其限期改正，消費者之契約解除權行使期間並延長為三十日（第2

項）。」上開規定與消保法相比較，於消費者權益之保護較為周延，惟

                                                 
118 楊淑文，分時享有契約之法律性質與相關爭議問題，收於「私法學之傳統與現代（下

）」，學林文化公司，2004 年 4月，頁 202。 
119 詹森林，前揭「消費者保護法上特種買賣之實務與立法問題」文，頁 155。 
120 詹森林，前揭「消費者保護法上特種買賣之實務與立法問題」文，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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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保法對此未明文規範，致在個案爭議解釋適用上衍生有無牴觸消保

法之疑慮121。 

上述爭議，本文認為在郵購買賣企業經營者未依消保法第18條規

定，履行告知義務之情形，鑒於郵購買賣交易型態，係企業經營者利

用新型行銷方式，使消費者未能檢視商品而與企業經營者所為之買

賣，具有非面對面交易之特性，消費者在締約前未能檢視商品，從而

在購買前無法獲得充分之資訊以作出妥適之消費選擇，如致消費者權

益受損，在立法意識未形成規範就此爭議予以規定前，解釋上固有可

能分別與民法第92條詐欺、第184條第2項侵權行為等相關規定在適用

上產生競合關係122，甚至有違反公平法第24條規定之虞，惟消費者依

消保法第1條第2項規定，適用民法第245條之1締約上過失規定以解決

是類爭議，對其而言似為較為有利之可思考方向123；至於在業者違反

告知消費者有關消保法第19條第1項解除權義務之情形，宜參考歐盟

2011/83/EU指令第6條第1項有關遠距交易業者締約前應以清楚且易理

解的方式，提供消費者相關資訊（包含解除權的有無、條件、時間限

制、程序以及解除權申請格式）之規定，及第10條有關業者違反告知

解除權義務之法律效果，對解約權行使權期間予以規範自收受商品起

算延長至一年屆滿或在該一年中業者履行告知解除權義務，則解除權

                                                 
121 諸如台北地方法院 95 年度小上字第 77 號民事判決認為「按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

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地方制度法第 30條第 1項

定有明文。消保法第 19條為立法者就契約之解除所設之例外規定，自應從嚴解釋。台

北市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第 9 條第 2 項規定企業經營者違反告知義務時，將消費者之

契約解除權行使期間延長為 30日，亦即再例外延長使兩造間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不安

定之期間，已逾消保法第 19 條第 1項之規定，應不予適用」、台北地方法院 95 年北小

字第 249 號民事判決認為「按企業經營者如違反買賣條件、法定解除權之告知義務，

執行機關應命其限期改正，消費者之契約解除權行使期間並延長 30日，固為台北市消

費者保護自治條例第 9條所明定。惟此條例係基於地方制度法第 18條第 7款第 4目授

權所制訂，屬台北市地方自治事項，非消保法授權制訂，其效力應不得逾消保法之規

定，本件不因前開條文規定即將買賣契約解除權行使期間延長為 30日。」等是。 
122 王澤鑑，前揭「債法原理：基本理論‧債之發生」，頁 274。 
123 蓋就民法第 92 條、第 354條規定而言，係指契約成立之情形；而就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而言，固不論契約是否成立，然消費者要主張企業經營者有故意或過失之

情形，實屬較主張民法第 245條之 1 之規定以維護權益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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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消費者獲得該資訊之日起14天屆滿之規定124，及兼顧消費爭議事件

                                                 
124  歐盟 2011/83/EU 指令全文見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 

OJ:L:2011:304:0064:0088:EN:PDF (last visited 2012/11/16)。有關該指令第 6 條規定如

下： 

「消費者受遠距或營業場所外契約拘束前，或其他相應情形，經營者應以清楚且

易理解的方式，提供消費者下列資訊： 

（1）在商品或服務傳達媒介的適當範圍內，商品或服務的主要特性； 

（2）經營者的身分，例如其經營名稱； 

（3）經營者設立之營業所地址、電話號碼、傳真及電子郵件，必要時使消費者能迅速

接觸經營者且與之有效溝通，以及必要時經營者負責人的地址及身分； 

（4）與（3）點提供的地址不同時，經營者所在地地址，必要時代表人的地址，以供

消費者投訴； 

（5）商品或服務含稅總價，或價格因商品或服務性質不能合理地預先計算時，其價格

計算方式，以及必要時，所有額外的運費、送貨費用或郵資及任何其它費用，或

相關費用不能預先計算時，可能需支付費用一事。於不確定期間的契約或契約包

含訂閱的情形，總價應包含每期付帳總費用。若契約收取固定利率，總價應包含

每月總費用。總費用不能合理地預先計算時，應提供計算價格的方式。 

（6）使用通訊工具以外締結契約的基本費用； 

（7）付款、運送、履行方式，及經營者承諾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務的時間，以及必要時

經營者的客訴處理政策； 

（8）依據第11條第1項所行使的權利，解除權的有無、條件、時間限制、程序以及附

錄I（B）所載之解除權格式； 

（9）遠距契約必要時消費者需負擔解除契約返回商品的運費，如果商品依其特性無法

以一般郵寄方式，其返還的費用； 

（10）若消費者依據第7條第3項或第8條第8項行使解除權時，依據第14條第3項消費者

應當支付經營者合理的費用； 

（11）適用第16條不提供解除權的情形，消費者不具解除權利益的資訊，或必要時消

費者喪失解除權的情況； 

（12）提醒消費者具有法定的商品品質保證； 

（13）必要時售後協助、服務與商業保證存在情形及條件； 

（14）相關行為準則存在的情形，如2005/29/EC指令第2條第(6)點定義，必要時如何獲

得副本的情形； 

（15）必要時契約存續期，或契約為不定期或契約自動延長時，契約的終止條件； 

（16）必要時消費者契約義務的最短期間； 

（17）必要時經營者要求消費者存款或其他金融擔保支付的存在與條件； 

（18）必要時數位內容的功能，包括適用的技術保護措施； 

（19）必要時任何相關數位內容的軟、硬體相互操作性，經營者已知或可合理期待知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20OJ:L:2011:304:0064:0088:EN:PDF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20OJ:L:2011:304:0064:0088: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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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迅速處理，俾免法律關係不確定狀態延宕過久，而以自收受商品起

算延長至六個月作為其除斥期間，似為較妥適可思考之方向並杜爭議。 

伍、結  論 

在交易市場上，由於資訊對契約之締結具有達成實質契約自由、調和資訊不

對稱地位之利害關係、維護契約實質公平、有助締結趨近完全契約、促進交易安

全及確保市場運作透明化等作用，因此對於避免錯誤判斷的發生，「資訊」的有無

或正確與否至關重要。鑒於在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及工商發達之交易環境中，當

事人在締約前接觸或磋商之機會大增，當事人為訂立契約而進行準備或商議，即

                                                                                                                                               

道的。 

（20）必要時以經營者為主體的法庭外投訴的機會與申訴機制，及使用途徑。 

同條第 2 項規定，第 1 項也適用於水、瓦斯、電力等不以特定的容量或以整組販

售，區域供熱及不以有形媒介提供的數位內容契約。 

同條第 3 項規定，於公開拍賣情形，第 1 項（2）、（3）、（4）點可以揭露之拍賣詳

情取代。 

同條第 4 項規定，第 1項（8）、（9）、（10）點可藉由附錄 I（A）所載解除權規範

指南提供。若經營者已向消費者提供第 1 項（8）、（9）、（10）點規定且正確填入，經

營者即應履行其所提供的資訊要求。 

同條第 5 項規定，第 1 項所指資訊為遠距契約或營業場所外契約的一部分，除非

契約交易雙方明確同意，否則不得更改。 

同條第 6 項規定，如果經營者未遵守第 1項（5）點所指的額外費用或其他費用的

資訊要求，或第 1項（9）點中所提到的返還商品的費用，消費者無須負擔這些費用或

成本。 

同條第 7 項規定，會員國可以維持或採用其本國法律語言規定於有關契約的資

訊，以確保消費者可容易理解這些訊息。 

同條第 8 項規定，除本指令與 2006/123/EC 指令及 2000/31/EC 指令規定所含資訊

要求外，並不妨礙會員國依照這些指令施加額外的資訊要求。在無損於前段情形下，

如 2006/123/EC 指令及 2000/31/EC指令的規定的內容與方式其資訊提供，與本指令規

定衝突時，以本指令規定為準。 

同條第 9 項規定，關於依照本章規定之資訊要求，由經營者負舉證責任。」 

有關該指令第 10 條規定如下： 

「如果經營者並未提供消費者依照第 6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的解除權利之資訊，

其解除權依第 9條第 2項規定之日開始計算，經 12 個月屆滿。 

依第 9條第 2 項規定起算的 12個月中，經營者提供消費者第 1項資訊，則解除權

自消費者獲得該資訊之日起 14天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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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相互信賴之特殊關係中，如當事人間存在資訊不對稱之情形，諸如在郵購買

賣之交易型態，由於當事人雙方具有不同時在場之特性，消費者往往無法在事前

檢視商品，在此種交易型態下消費者通常無法獲得充分之資訊以作出妥適之消費

選擇，就與契約目的相關而消費者用以判斷是否符合其所期待之消費性契約目的

之資訊，企業經營者就必須提供，且應對該資訊予以說明，基於在消費者將會因

信賴企業經營者提供之資訊而締結契約之情形，為保護消費者之信賴，企業經營

者於締約前負有附隨義務而誠實提供資訊，以保護交易之安全。如消保法第18條

規定「企業經營者為郵購買賣時，應將其買賣之條件、出賣人之姓名、名稱、負

責人、事務所或住居所告知買受之消費者。」同法施行細則第16條規定「企業經

營者應於訂立郵購買賣契約時，告知消費者本法第18條所定事項及第19條第1項之

解除權，並取得消費者聲明已受告知之證明文件。」等即為有關締約前資訊告知

義務之規範。 

郵購買賣類型已成為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交易型態，由於郵購買賣締約方式之

特色為非面對面交易，與傳統買賣之面對面交易方式不同，從而，基於資訊優勢

地位之業者在締約前，是否負有必要的注意或保護等義務，以維護消費者之權益

，並使債之本旨得以完全履行，為一重要之課題。由契約締結過程之發展觀察，

在債之關係義務群中，就消保法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6條規定以觀，郵購買賣

業者締約前資訊告知義務，係屬締約前即須履行其資訊告知義務；當事人雙方為

訂立契約而進行準備或商議，即處於相互信賴之特殊關係中，為保護締約前雙方

當事人間因準備或商議契約已建立之特殊信賴關係，並維護交易安全，實有強化

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之必要，當事人任一方，即負有先契約義務，此先契約義

務屬附隨義務之範疇。郵購買賣業者締約前資訊告知義務，即係當事人雙方為訂

立契約而進行準備或商議，而處於相互信賴之特殊關係中，所負之先契約義務；

是以，締約前資訊告知義務係屬附隨義務類型。 

其次，在郵購買賣之交易型態，企業經營者利用新型行銷方式，使消費者未

能檢視商品而與企業經營者為交易行為，具有非面對面交易之特性，消費者在購

買前無法獲得充分之資訊以做出妥適之消費選擇，是以，企業經營者對相關資訊

有明確之告知，讓交易相關資訊透明化，使消費者能對其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有

所認識，以維護雙方交易安全，為消費者考慮是否與其締結契約之重要判斷依據

，為使消費者能有充分之資訊與足夠的時間考慮以作出妥適之消費選擇，避免因

資訊不足與企業經營者締結契約，而發生權益遭受損害之情形，企業經營者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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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訊之告知應於締結契約前為之，除尊重締約相對人意思自主決定外，亦能達

到維護雙方交易安全之目的，且在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法

律關係之情形，企業經營者之資訊告知義務乃優先於消費者之資訊探詢義務，蓋

企業經營者對於事業性質同一之其他企業經營者通常會進行資訊蒐集，相較於消

費者於資訊地位弱勢之情形擁有更多資訊，就降低交易成本而言，應由企業經營

者對消費者為資訊之提供，較為妥適。 

由消保法第18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16條規定以觀，消保法所規定應由郵購買

賣企業經營者為特定事項之告知，業者如有違反，不於消保法所規範之期間內為

告知者，其法律效果為何？鑒於消費者因未能檢視商品，對交易之客體亦未有充

分之認識，為保障消費者就此類交易所購買商品之權益，消保法乃規範消費者不

附任何理由得解除契約，鑒於消費者考量是否解除契約可資為判斷之依據，乃是

業者對商品所提供之資訊；是以，消費者就郵購買賣所為交易，是否行使解除權

，仍需由消費者受領業者告知買賣標的物相關資訊後，始有可能。解釋上應於消

費者受業者之告知後，其契約解除權行使之除斥期間始開始起算，似較為妥適。

就此而言，如業者違反告知義務，將使消費者契約解除權起算之時點發生變更之

效果，然此解約權之行使如久懸未決，則影響當事人法律關係之安定；由於法律

之不確定性會產生蒐集資訊成本、法律爭議成本及確立完成法定目的成本等交易

成本125。是以，爾後消保法修正時，應對此問題予以檢討規範，俾減低當事人雙

方之交易成本並杜爭議，從而在立法意識未形成規範就此爭議予以規定前，解釋

上得依消保法第1條第2項規定，適用民法第245條之1締約上過失規定以解決是類

爭議，為可思考之方向；至於在業者違反告知消費者有關消保法第19條第1項解除

權義務之情形，宜參考歐盟2011/83/EU指令第6條第1項有關遠距交易業者締約前應

以清楚且易理解的方式，提供消費者相關資訊（包含解除權的有無、條件、時間

限制、程序以及解除權申請格式）之規定，及第10條有關業者違反告知解除權義

務之法律效果，對解約權行使權期間予以規範之情形，及兼顧消費爭議事件宜迅

速處理，俾免法律關係不確定狀態延宕過久，而以自收受商品起算延長至六個月

作為其除斥期間，似為妥適可思考之方向並杜爭議。 

                                                 
125 Jan Smits, The Need for a European Contract Law: Empirical and Legal Perspective, 

European Law Publishing, p.3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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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保法上郵購買賣業者締約前資訊告知問題之探討】摘要 

由於消保法上郵購買賣之交易型態，係企業經營者利用新型行銷方式，使消

費者未能檢視商品而與企業經營者所為之買賣，具有非面對面交易之特性，消費

者在締約前未能檢視商品，從而在購買前無法獲得充分之資訊以作出妥適之消費

選擇，是以，企業經營者對相關資訊應有明確之告知，讓交易相關資訊透明化，

使消費者能對其所提供之商品（服務）或交易條件等有所認識，以維護雙方交易

安全；消保法上郵購買賣所涉業者締約前資訊告知義務相關事項之規範，在現實

上或有付之闕如，或有缺失待檢討等事實，為此，爰就消保法上郵購買賣業者締

約前資訊告知問題提出探討。 

 

關鍵字：郵購買賣、網路交易、告知義務、締約過失、消費者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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